FEF Rt e AR E A
114 & £ + 3 % 3558

1
g

o2 A

R I A HAFE
WO A Ay

E TN IR A SREY R

oI A E E A

Fr g EA F'&"F FRERIFAARY T AEE > IR A
PO 1.3‘«1114&2’* 14p 284 3 2 2% - 224 (111# R
£33 $3239) BAst oo ARt A EI15E3T 4D < REk H
o HdA4eT

B

a0
TIEH W e
B8 L A
9z 0
- v AEFPIRAAGE A RA IR A Bz 485 E 120 11

Byt N3 NITLEREEAREFE (TL23 0%
OOE00005Ey » FHEE L= OFOOR0005L > R
P TRTE AL, > THAIFE) AR FA SRR
FEE R A A BB A P AL FEE L L B2
%agwxa@w%fmyww<1ﬁ%i%¥”
 fPME R 86850 K FHERLGF AP (7
BEO ) o PSR S U MFﬂ<a%%ﬁﬁoﬁ@P
RS FIfp T A R FARKIIERY > BIRA LT FIE T
RS A F 490237 28p Flw AT 2 H
G FEREA Y dett A ot 21, TH0 B i (TR R 28R
) 2 dRhiGES IS EE T “‘i/}?’?’\j"h’ﬁ»*”%‘ ’é?
P2 A9 §F ”MﬁBMJW%Lmi% 2 i
FARESER 2 PRSI EE T E ] R

-

o

L

Ei

\rm’P

> 1

|

-l

%— 7



I FAE o B4R I8P LB REE )

FRO P HFAGA TR R A R R (TH AL
) P BEERFFNDYLIEIY B LEEY A B A
=4 GBI AL b T o B A RS

it 2ok o 2TAk b3 A FIAIRI00E B - F HTHE

o BIH AR KIS RBPIREEI AKX
ROFFEZ GG B E AL RN AR R
FRARB AT E o £ AT H2UTES
BBy RjE % 96215 A T T»pﬁ:}miﬁ*,f:i [l 5
TEA G AR A A )@',uxinéq’fﬁﬁ—‘ffg’i’l%
ig'{b\kﬁﬁ‘fl’;ﬁﬂlsl%?*f’?;:?ﬁ'
SR FFRARIUT AR R
For PR AR SR 2 Tl 0 gl

P PIFA R ER A2 Ry

* ALETEOTEE R IFARET IR X

G AN G AL PR ERE - [R5
FERARTIRZ B PR A A RFEAR Y F o B ()R 2]
B oo (2rEint PR E AL PR R AR Y
Bt 3 A BA LAY AL ¥ 2 @8 A e
J%”M?«w%’*ﬁé o A F I A PR E HEFw b o ]

SR EEEEAGA LT F kA F R FA63E R
Pa;z’ai27()p 2 1% 17 % 3R T HFET G Ak
B EArT (A Ad %3722 37T6F ) -

C)B g2 ERTA

1~ PR ABEmEe8hE 12 1P 37625203 > e d
FRaE et I EA AL P IR A g 2 kA FEE o O +
S A TEA S BuE ek A A L T 1140% ~ 60% o P
MEZp S TP d TR PRI mEr L F
7 A U R S, 5&& L E X FE o

(G5
'ﬂ\

-

e
Ny ‘

TN

Ja
—%

N

Ji

SR 69% P 0 THF EMERRFT AL

S



EFEHAEE  BEFFLGL Y Nirszd 2807
) BEFSLIBLIREF S5 H 312008 ~ s * | %
FooF AR IR A i@?‘“kﬂ*ﬁ:@ﬁé—%%
Ei?‘“ﬂgf"—‘ ,;\‘.p@ e ”LT%%J z 3 2 :k;v|3$§ #.HJ_)&
#oLEFHIEF SR F #1552 3112005% » © 3
FH AR ¢ 7 R R B PRI R S AR R A fER o
9—%#54 AFAE S o L 3 EM A FUZEE, o L 2 RFEA G 2
o | 2F AR TLEZREE - R FT2RAT R
@;;&4,g;;ww:r#a;§w Kg WERXBEFF AP
2o g FEE R 708 SRR+ A4 F0e G A i
* 4k S5 5 BE 3 030001~030750 ~ 046000~047000%5 4 [ 14
ngmmﬁmiﬁ’ﬁﬁ¢£ﬁ4,@@%éﬁﬂ%ﬁﬁ
r};’;j&;};& Lmiiﬁanﬁ‘gg} ﬂ};lf— \‘fl;;'aggl_gg
BEF i e P RFAAEXRRFF AP o NEAL L F 4
e FAROe]7Op , 8% - (R$5- 52529
31F )

RPN E5 1Ip B2 RE S 522B5F 280 3
P TAEF A EARIIEST IR » ERE R LG
wzfﬂﬂwii%%ﬁﬁg%&%##@ﬁ’%*&ﬁﬁ
HAA > BEFH o EF03000150% 03075050 ~ % 04600055
3047000+ 341, 7505 5 E G ORIPE R A pE AR
oo AF 2 B EREY o RS F ARy T AR T

“?ﬁ'ﬁw\ 20t ’}E’;}L  RERERLF AT o X
RE Wi o (B ERFF ZHT A
ﬂ%’“ﬂiﬁﬁiﬁﬁ TR EE) R - EP
. S fF A puER S R 4
oo @ L RE B H227 2297 2 % 30 & F 6,
0002 M¥gii% wyrmmd - @B, (X155 4
zﬁxmégﬁﬂnﬁ5gnﬂzfﬂi>’aﬁwgéiﬁzmﬁf
e T2, 38202 Tl Ry e, (THLE
EgrEE o H 3 To §H11/5, 2 F Lo AR FA G

b
i
mj



%ﬁ%*izﬁﬂ>o[@ﬁﬁrﬁ FONETIY WEN A
7o G, 000BE e 29 R2, 38282 )] (AEEL
%225 ~227T2231F )
3 HA01 &5 5P B B E - FF 2 wmEF AR
_%E;P(kJ’ sé—.é_-if.—j P2 Ao H Li\‘.p@ S wé#.;&?.g_é\‘;
(= Fmp® F8) A4 @™ % %35 AT 030001~03075
0 ~046000~0470005.3+1, 7503 » F {8403 Ew e § &
Prd AA KPR F2 LI i E T AE[]RIF 0%
o MRFAERBFF AT o2 RE A
c  FF - (REFS- %33F)
AT ] 18p B2 L - $3F 2 udp o
TEe R aEE AL BEE e OF% OOR0005L= 37
4%%&@ %xéﬂ’“& 2 $%5.030001~030750 ~ 046000~047000%5% -
fdl -} %%5132&%&’ £341, 7505k  F a2 dE B EFE
FHFARARTAKZGHE PR TRl (FRES
E“?~W@¥Bw> xﬁimﬁ¢ojzﬁgo(&%é—
35F )
J%&%ﬁﬂafa%%P’é%fﬁﬁ&éJﬁA,%i
PERAD LIz I FEEARPFANPEET L T8 0§
L, (2R ~FRER%H 3
(PR) ~AmeFgrinst
) B BﬂPfV 9417 2

=4

ETIRS
<
iz

A
f“/

T b

vl‘

)

»
»

[
&~
4
4
—¥\
34
=
N
=
L
4
4
Ty
£
I
-3;_\;
e
22
>~ =
P
2
=4

]

IES =S S U-F 3 BT S
ﬁu_r_ja;i) (hE¥- %37TF 2
g wLF F A0 E3 Y 28p v H Ef‘l,200
fy;grf;\s%i’rsﬁfgiﬁ,#’& %1, 200553‘“%#‘3 » B AT "5 &
g R A4S B REA '?'av"“a}%%‘“%”"”"’
MOTE R EFF %2225 .05 FAE2 Had A REF
BRI AL 2008 2k LA R 34 NOTE B A
R R R T BT R OTE BT ¥ 247725

£mA



137X 56288, 709~ (7347 5956,020~) » &3

TEREE R WIGETY 0P S AT 3 RI0E TR
W %2699%5 FIFF o X H27154,149~ 5 = »r99& 11
17T %5k % 21088 @ 4 F 56964255 ﬁf'Jf"i 7 X270
g4, 294@0% w3 ~£10488,868~ A% o

8~ ERE ML X FEHEEERS A §J.,, ,;5 AR (&

R LES R )~ BB B AR
AEE G P SEAR1008 R 2 9\‘ FIHLE ARG
PR b 2 A 40% ~ Bl R 16% > 1R 2E12% ~ 2%~ Mp
120 ~ BREARDN ~ R o F 3N M 3RA 0 B 0 A4
,“1%%ﬁ?%$ﬂ A (T A AR o £
2&107 1Tp A% o (3Lt A A B[54 2% 5 ¢ A~ BW
ALK 2 TR IE TR ETRR NP A fffé-"—p
EHREF AV HERFEE G SCT A TR T 3
B £4248.45T > = = > AR P \Féir*zawai"o%
PP 5 iR FRA e 513/39 ~ 12/39 ~ 12/39 ~ 12/39 %4+ =
75 Cofm e Fo TR £2,384.24% 2 2 2 > 4 fF ot
g~ ks iR 3840 516/21 ~5/21 %3F £ 5 5 Cf3n
Ao F54,513.69F > & (=72 k1,540.01F > 28 ~ =
R1,377.59T > o= ~ 7 E291.54T > == ~ = & 1,304.55
T ) o AFARE R A H ey o

I~ AT FFAR AL 2B E 2R R AT Y
B AT A A (F T2 k1,540.01F 2 2
IR ) HTERY 0 S EB2Rl00F B S LT 267503 2

UEE S B 9 SRS 2 R A N R

fﬁ#\ﬁg%ﬁ'%ﬂé A2 R YR R A E R
PP BEE RIS G o GEH IR BT R
AR ARG D BB T AL A o FRAR L 3R A K
103& 127 22p 7% & F AL A B2 0 4 48 37 A 288

= o

—

10~ 4 F 374 10387 13p 3 4 F % 103001753 > » & & @

._\\

ﬁ

e
+

-]



FORER FTh R B P 2 R A4 %?’rfﬁéﬂ%&rr%fr*}’fiﬁ%%k
A RS AR P mdk (XTI ) | 997 o @ &R AT
AR RS > T3 A Bk ATr K 5
2 #FEFEp - (RREE+- 51162117 )

(B g & 2k

I ~APFAF R ARBERSTEF S B2 L RFIAI
‘T‘\/%é‘ f/‘?ﬁp;uﬁ ?
2 AT FAFTEARPRERSOFEF S B IREA62 LI

A& ?

3w Ag R s AR A AR R
2d ?

A~ PR AR FARF LIRS

ﬁﬁﬁjﬁk;@?m;’pggﬁ?

m‘ﬁ%ﬁ%iﬂﬁﬂW%cﬂ%’ﬁﬁﬁﬁ-

ChR A AREERS T B L FY A

1~ 32 S RNEARIIIZFAMESB A REHR S 2 %
ﬁiﬁ&ﬁﬂ%ﬁﬂgﬁ&#Jﬁw + 2.2 3828
7 oaE ], 0B A T ENE P2 A FE]
%Aéﬁ%iggggﬁ,éﬁiﬁé%$§ﬁ2?%mﬁ
BrREES AT 2l RE R 0 3L R
MR A i A AR :I-%—"<a-f,glf_€§.'fi’i é’%‘ii i
R I3 A O A T ’&ﬁéﬁﬁﬁ’iﬁaﬁ
ﬁiﬁ&%%gtﬁ’nﬁé@éﬂ%igw%aﬁig
(R AFRE 52243 226F ) » Hint 274 238 [ AL F 374
ez es 385127 11p 3782 GF > T i b BE 4 ¥
Fig o FoviEd w18 R B PE40% >~ 60%2 5 £ FIEET
PRz p4 328650 K = B R 2 @ PEHE RS A X TR

BIRER S FIFH T F FAKIIRE > B0 S g
gﬁa%;&;~«§¢@%%ﬁ3 28p Flw PR A R
L AL FEREAINE Y e 32 LREF2 I 2 HORE
> A

= A I ,f%;%’g_,T,mi);,g,\'j,}a%ﬁ;;ﬂ%&gfg i



2~

=

F A ﬁﬁ% “91359115“é%%?%&é%iﬁixmi;if,m
¥ rid 1 AR

JE‘FWE@* AGE AP IRA B AL R AARE > TR
AP IFAE T A 2 o faplt &Aﬁﬁ?_ ;?KL«;.’F,(I

2

;:’\ & 5?’ /ﬁ —ZB: ?ﬁpo\.‘» ’ ‘N"\vﬁ ’ ._F E"/F A 7R ;\ ';Q ﬁ :]: li J Fl\-‘*
HArfe T in 8 & AR AAGFFR ;kfgﬁ“ L ATPE T
BB 2 ER S MR FIEY 0 A R 2 o

oo
X T RGRE P2 AR PR F e B R
TEF ERBEAMED N RARBEP E 0 © dow i
FFATREG EF AT RTARE o v RO
AL I T A R AAFEY 0 A
T e Ay S v % (AR%EL %231
>’ﬂm¢j3A~%ﬁ2?~%%@$%ﬁw%é§%
é f,,’s}:‘/ﬁ‘—l FFAEREZ AL AR %2, 382 B
I = (-P'—;ﬁ"’t’j :y@_ p;&&)
QQFfﬁgg’vLﬁui&Q‘ (éﬁihng’%4)@f“w
FHOUN B2, 382 ik 2 TR AR FR
SATPE) Y R 322,382 2 iE it o A &
NEEE - élm#\ig\i %2, 382‘@‘%&& A4 y%“)%?’ N
'%’##‘”Wmfmﬁihﬂﬁﬂmﬁ(iﬁhégzw
) 0 B ERIR kX R AR ”'Lri\' r%&f%:%@’J ®* 2%2, 38
2 55 12 ﬁﬁmﬁ%ﬁﬁp’mif‘ﬁﬂfﬁﬁfi%
TR HE w AR b T A A SRR o
FRAERA D EE LR
FHAT62 Azt AREA C § P FIA
> 4 5L FERAI40% - 60% > 7 -
T2 RAGR Y ks Td AR A S BRE
SPZFEER LT BYEL L L LEAREE L LR
. 7
LnE A o BRI RAE Lk TR T TR

}
8

Z
nnd

g4

|
=z
%_’, RN

’

+

=

N

K x(

A\

o
el
Y

SR B

¥
Y
e
M
F_k
ArS
=3
e
%5
Jul
f;
=
¥
Y
TAY
i
i
o
M
%
[

CASS



ARF AT A2 A E A ELREA2 3 4972 21 F
BRSSP g ARARY K A E A F A I HEALNT L
Jodp o THE AL A IA I FAEEF (LAKRE 52282
30X 232F ) > A A AKR D PR AT A4dad R
H x’ﬁ B R RBALEEUEE R L E R E L T"Fuf i*
(6 304 & 1" 18p H 3 % A ai's*ig;az‘g\p%fp@ %o
p@“ﬂﬁ%ﬁiﬁ#ﬁ °
2~ FIFARRY A aﬂtﬁ&kwﬁﬁﬁikﬁuﬂ@i%%’é
@ﬁﬁiﬁ%wﬁﬁﬁ§Fii°ﬁﬂiﬁ‘%ﬁiﬁ§%
%hﬁwt“ﬁ&W@%’;,«iﬁ%%¢W”$ﬁ%iﬁﬁ’
IR AZTEN FA ke R AREEF oSG

\\

(D g3 X REAO~FA ezt P IREd ~ B AFF A
REFHM  AEFE2ZRLIARLEFFNE LEE ST
Bl P FA RS A CFRAPAER LA MET
BERER €1 EL R 4t PR L RETIPES - H
o e Ap e F e FrHLE S AREL AR AR
ToOBRITEKRD AEFHRLEURLF AREZEZA
fellmdk » LR Rz I3 FH  TIPRREZZE
EEF (ARF 525302487 ) » 2 s fghkeed
r#;«); AT HFAEE | Fer«)nggA —é:/iﬁ?\?J ’IE’”ﬁ
gt g s TR TG 2 REEEY S R
Fr OTERERUGF AT 252 ooa g FA L
2B mE AL FEEFRELIR E2ERN (REE- 5
STEZ XL %8F ) » Hak 374 ~ TR e 50
g kX Rk o Ak g R P T
A LEROD S EEYETFOFZE 2 TE
THEaPHEBES Y EEOPH B E A KL
2 40 AT ATA 2] 0 @ 2hd %E‘? z\é‘-ki’frfti ;’%& £ Pa‘égl
#ox ’ ’



FALEIEA S TEG A AEMAT . TR,
dortd TAA R RS T~ THY 2 TR
oo Twy R TE :?ﬁ’fg- i iJ : F#EJ : r’;'JJ )
"k ER i o
F#J&@Eﬁg&4¢?ﬁ i%(i@$ —%W?
8‘)’ﬁmi@“1ﬂ% CE AR R RE o PR A T
%éijﬁﬁﬁﬁﬁﬁﬁa U?““W~#%3'M%§W
oLz ) ’E'Jif{ﬁ“ i ,fiﬁ‘f#'fn‘i fefl - p 2
FRETZ R LHETEEZ G FRL T
forand ,T'Aaqfuﬁaﬁav h#p%&%ﬁfll’\ ’I%’*'fjfif@'“
& SUNC N NAE IR RS 28 S DR
ﬁég*‘ﬁ#ﬁ’ﬁr&QQ’ﬁﬁé
R S WA BE BV AR
Qﬁﬁﬁa§%7WFE#ﬂW’%$$
A RERE S PR H A %wﬁﬁxﬁ&ﬁ#maoﬂﬁ
%

7 L= ye 2
+ 3

Ik
RN F R R T o RED
E?«M«rﬁ#%?ﬂ*m@%%’i-
Do FERIR S AR PR A (B Ak R A

SRS B F Y P s SE L
®d ?

- RHFHRIPEER A G- 2T 6 > RE2ERE R

P2 w2 X Ll FE Y CRESFEFRERE L

FAF - FE o R FLGRET o pESEERY (73

FHRETAZESRZ IR )R EENA T 0 TR L ERE

AR



G2 - R T2 A RPLE LR @
Al 5 R AEZET AR FEILLE T Y 7T ‘5/‘:‘;?‘
RHBEE AR EZ G BERZF O ALNES
iélvavﬁ*#igigx__;lﬁ“’fg;%@ BffEEs (3 - 2
FOREE N 0 RN R EERIEA s B RE R
oo R ERNLFA . EERF A TEL 27
% ) 3 0 FpEnE R B kX Bz RARY (32
PRl13& B 5 F 3 23325248 5 £B) o IHF R XY
W F2ond o AW F R ﬁﬂn @uzéﬁﬁfﬁ
bz g = A o A R R R
, ‘

FHERFRELG HIREZ A 2954 f

S AT EAE RN A AL PRAF o BB g 4

GELOT R bldckEa bk b R M o Nk B

F2 AT Gz MERT o HHEEE S R %
£ (

?%“3&%i§%?%ﬁ%&12ﬁ%%’&*?ﬁﬁﬁ
B2 hm > HR Y X922 FM G T HREE
St 2 A 0 2t 32d (BB iEIRl10E B 5 3§ 104558

i?"M&'Eiéé:fizé%‘?“%F"ﬁ,<a£@|v,ajiw & At
N2 FA200E F 19T - F820MER L FRRFEC AT 0 F
BREHIO2ER L e AR FFA R  A XL
ARAR T AE= 2 o RIRF FRP ﬁa-iglzaﬂxﬁ\i%?”f%’
AEEET R EAZAEIRER] 89 L E e
B FEA e B2 aE S BRI 0 R A R2EE B
AP IFAEPE AL R AR D e B A B E

' ﬁ’iﬁﬁiﬁaiﬁ
L2 XA



(D FA TR Fp At 7l P F i

N

» AR k3

= by &
rEALEg

AL 4/3:@,71%1"" R L I%”‘itgx‘* 3
I%l% oz &4“(’7’#7 ;ﬁ-
2 ARARHIE GG

2Y

RPH P LRFFID6m 2 F o
RS 7 NIRURE=E Sy

N

1,
N

\y
=
\
_—
~
|~ H.ﬁ?‘_\uﬁ whe  ~

A |

ASY

,;ﬁ—-ﬁ
irz 12 o

‘75‘;"')/‘]:/( o
ﬁm '*Lra;\ W’ﬁrfﬁ@?

‘JI/’]‘

‘\
5
Y

i

)
rL

N
TAN

N
72
~N

TR P

,ﬁ‘;f,m
(\

F v M
S
wF

. R
\‘,'A"‘
e

AN
—

% ) @0 > pEEIRE

@“*?%%

e T

4

W

\‘ﬂk "}I.B-

.
NSK

~ ﬂj};“y o (> 1‘@. s

-\
-

t‘:i%ﬁ"}']) ’ i&}t s

’ QI‘JJ}"LLfg!”
> ﬁ‘l—%&}l:}’l\_'?’

Fl\}



(2) 3

TR P A AR ¢ BB RS2 R
o f B

AT RE %ﬁéﬁ,ﬁiifg’ﬂia % oo ,T*u,i‘*ifg”’iaﬂ
AT RS B2 I i 3

PRELZ S pAKBE LT A4
® g TR kX
A
FRABER Ak IR TR EUE ) T R B A
B LHEW2I5LHREETP B R0 T L AL R
s 2 B WL A g AR E TR 0 W
Mtk TR 2. p X EE e s o B KA R TSRS o &
AL ETHE2IDNZHRBHERE - R RF PR E G
Eap e v T 2w BRSR EER T
SE g R E TR R R e FE R AL E
FrRRE T g o Bl AR g Mo
g~ TRy s TEly ‘r%JiﬁW’Lﬁﬁw’ﬁﬁwi
FREPFAZ AR T F K o
P2 A pr g 4 5RHE MﬁSﬂWﬁm. 4~ﬁgw~%iﬁgé

ETTRS

1>
1

uay =
SR A P £ N A /L) Dl &
BAREAREHIE L2 =g T2 v T s
! Fre 0 RIBWFERD K

+¢ﬁ. tWﬁ%%ﬁuwziﬁg¢1%368%B
i}a%%ﬁ%@ﬂfﬁ%éir%T:ﬁ % %203 ~ 20
5207~ 209 ~ 211 ~ 213 ~ 215 ~ 21942255 » F x4 (T3



NFOFEHELFEFZ A 176174172~ 170 ~ 168 »
166 ~ 164 ~ 162 » 160 ~ 158 ~ 156 ~ 154 ~ 150 ~ 148 ~ 1444%2
B GRAASELT AL 5 4B =5 - kG - B
1368 - 7- ~ = K F M 5136~ 134~ 132~ 13082
B RABARBEEF AL G I 7 AP L&
v A (ELJ%'é‘,szIOZEEsi HF 105874% HiTE %116
) oo B R A E’P}’U\'*“IOBﬁ(S 230 Iy
=2 %‘)ﬁg;}?&@%‘f A B R Y deit & 55u3681 1609 ~ 1
6612 17502 81> » = #H@d 5 4 ‘ai‘; Azozo (R iR R PR
"R X ARERT O VIS BES B A FAR

s PR o ERSONIRRE I
Ly d f#ﬁa%fifel SHEL TS F =

TRl A RE AR BEL S R

TR T HRRIIE TS T

Ao T FIRABREY AR PRATFIR g RE
Tl B AR o i1 R R R AT

i %{'Wb ) g ;y;é_; FIFA BT

2RI LGB e o FRENEN AT g kX

ATz FRPESES R
7’

Figz pE =%
HixE2d s A % QPR FPF A8 2 {30
@%i@?%a%ﬁ’ﬁéiﬁ?\ﬁiﬁkﬁﬁik’@
EER VBRI AL ESITEOOHBEL 3 FFA o
{$ﬁ%ﬁ@&%ﬁ%iaﬁf%ﬁ‘iﬁ951*mi
L Az e B G A PR e
PR AR T A LB ENERE -G RS T
BEL G EER ML BRI FEE - SRS E M
WL A HEROTIE R 2T e e o 1 A LR
=

T AL NEZ2Z2 3 BEL G o RA2AFENER
S N g jr%;fi’ri\igx*'ix%q*’}ﬁ§ b2 AT
L o



<,

LREATIN0 BERF A2 708 88 L Bk

R i gremiz f Sk (22 LREF) > 7
RbPRA T @R AL ALY R

E~Ferisr T o d b kL, B AE 23 a iy o
S LIS SR SERE RN EASS L e
R FRALEFZ BT RLIBEZBELEF L (WA
TEEE ALY 0 AN FREE A RSB e R
& M3 GEEE L AAFEY  RBPFATEL DT
) Bo pPEERE R BE AL RARY S LT
FURT ALl 2 g 2 R A o

) 27 A sdk b3 A BE R FA R AL X7 @ H
AR GRY FL 0 g2 7
FHRAEART AT LR AR Edow it o P
Higm Rt v A B L P3rA s ke, 2288

7
.
Y
N
P

BRI L0 p RRY
SEE PR A R AT FRE FUTES IR - A %96
IR GrRFERRL A G LA L SR A A
PR AR FRARF LI FARY kL 3 TN
TR ALY FL 0 SRR 0 A BETF - RFRIE
S R £ -G ERE PE R GR 3 i
2 s KA oAy S aEd - R,
¥

y AR L A o AT N H4491E % ]

= EN Y 115 # 3 ! 20 2

$+ma



P L AGRRATES

F T AR R A LA > Bt e f EE 200 P o AFRE D P RE
o BAAP PR K %”ﬁzi%;mﬂw@%hﬁﬁ
o FoRk (RN EFEAZABFEAR) P RERRE L
BFLE EFFRIAZEAERZAEZT EFTRY VRS
EEFFITRETZAPLIAER T A AFFRE FL4661F2
F18 23 & %298 (ML) TR M G2 BP 2280 ol iz
RRF AT FE o - HERRER AT -
MPIFA AR R

v i E 23] 115 =& 3 3 29 p

)

\

[ 3]

ANEFWE 54660521 ¢

(s % - 241270 PR A pd ERFLHFANIER o 2}
ﬁ‘ﬁﬁ%iﬁﬁ&ijéﬁ#%ﬁ’%_&mo

QA zfel s ZREN 20 B BMEPN 2P &R A
B A NP AR YR HA R T AR By BREFTRT

‘3‘_?‘2' F’Dp:\.‘»ﬁ“ —-E ﬁ] :'F]z » 7 ,‘T,-“ "’-‘ %éﬁ:;@‘/‘\ fj“/:. °

RFEFFRE F4661E22% 158

._\\

FHARTA A EAR AR @ RAT R R Y
ZRERA 2 EEEFLEFNAIEAL -

E D (AR MZAARY R TG TN, TR, 2
ga;h,;d_‘fﬁ et TA F;%J Biragre > TH AR
I_;}-iEJ ~ )7| ~ I_é]J ﬁii’]apg&&—ﬁlé‘g>
|g;,,§§{ Wl | w (2 |5 |k SRS AR T

%+zRA



(\ER)

1% 216 PEROIFE (191224 |*5119 (94)#% 5 % B0000000x B0000000

2172234 EERFEI9T(122 [%15] 159 (94)%% = %B0000000x B0000000
#2711

2351 367 PRI FE (2017221 [ %75 359 (94)#% 5 % B0000000 2 B0000000
5812171119

368 % 556 PR FE (2031221 |*50119 (94)#% 5 % B0000000x B0000000

5571 772 PRI FE (2061224 | F50119 (94)#% 5 % B0000000x B0000000

1732 988 PR F (2071224 | #5129 (94)%%= % B00000002 B0000000

98911204 | @ |F (2111224 |#75]129 (94)#% 5 % B0000000x B0000000

12052 1420 |# g f | |213 (1224 [ #7129 (94)#% % % B0000000x B0000000

142121609 |# g f | % [215 (1221 #7129 (94)#% % % B0000000x B0000000

161021660 |# ¥ & |F (217|126 |%115%:1%9 (94)%%=F % B0000000 2 B0000000
67126

166121750 |+ g f | (219 (1210 #7129 (94)#% % % B0000000x B0000000

i
+
>k
>my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35號
上  訴  人  楊鎮榮  


訴訟代理人  鍾秉憲律師
被 上訴 人  有龍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邵明斌  
訴訟代理人  黃毓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塔位永久使用權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14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1年度重訴字第323號）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與訴外人陳建助於85年12月11日簽訂合建契約書，約定共同興建天都金寶塔（即臺南市○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號，現為「國寶臺南福座」，下稱系爭寶塔），被上訴人與陳建助並於建造完成後分別取得系爭寶塔、系爭寶塔所坐落土地之所有權及塔位永久使用權之40%、60%（下稱系爭寶塔權利），嗣陳建助於86年5月設立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喜願公司），概括承受陳建助上開系爭寶塔權利。其後喜願公司因積欠訴外人黃崇禧承攬報酬，將部分系爭寶塔權利轉讓予黃崇禧，而黃崇禧於90年3月28日因向伊借款，交付系爭寶塔權利中如附表所示之1,750個塔位（下稱系爭塔位）之換狀憑證予伊作為擔保，並經喜願公司與被上訴人當時之負責人白萬春於91年5月11日特定系爭塔位之位置。嗣黃崇禧無力償債，乃同意將系爭塔位以每塔位1萬元計算抵償部分債務，伊遂於94年1月18日持系爭塔位換狀憑證，向喜願公司換發如附表所示之永久使用權狀（下稱系爭權狀），並經喜願公司於94年3月間將系爭塔位點交予伊，而具備使第三人知悉該讓與關係存在之外觀公示，發生債權物權化之效果。詎被上訴人因本院100年度上更一字第7號共有物分割判決分得系爭塔位後，竟否認伊對於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及占有，伊自得請求確認系爭塔位永久使用權存在，並除去及防止被上訴人之妨害。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962條規定，求為確認伊就系爭塔位對被上訴人有永久使用權；被上訴人應容忍伊使用系爭塔位，並不得禁止或妨礙伊為使用行為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下列情詞置辯，並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本件請求：上訴人所持系爭權狀並非伊所製發，且無記載特定位置，上訴人未曾繳納系爭塔位之清潔管理費用，亦未有進塔使用系爭塔位等公示行為，縱上訴人確有自喜願公司處受讓系爭塔位，基於債之相對性，仍無從對抗伊等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⑴原判決廢棄。⑵確認上訴人就系爭塔位對被上訴人有永久使用權。⑶被上訴人應容忍上訴人使用系爭塔位，並不得禁止或妨礙上訴人為使用行為。被上訴人則求為判決駁回上訴。】
三、本件經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及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兩造爭點，分別列舉如下（見本院卷第372至376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被上訴人與陳建助於85年12月11日簽訂合建契約書，約定由陳建助出資於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寶塔，並約定建造完成後，被上訴人、陳建助依序分得系爭寶塔權利40%、60%。嗣陳建助成立喜願公司，由喜願公司概括承受陳建助之系爭寶塔權利，並與被上訴人約定分管系爭寶塔。
 2、黃崇禧因向上訴人借款，而於90年3月28日簽立原審卷一第25頁之合約書，載明：「持有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天都金寶塔換狀憑證，憑證字號□（註：用以表示空白之意，下同）願字第□號至願字第□號…借款1200萬元整抵押用」等語。黃崇禧、上訴人、喜願公司於同日又簽立原審卷一第29頁之證明書，載明：「甲方所持有乙方之天都金寶塔換狀憑證，憑證字號□願字第□號至願字第□號共計1200張，已繳清期款，乙方應無條件協助辦理換狀證換成永久使用權狀。甲方持有人楊鎮榮。乙方證明人陳建助。乙方保證人黃崇禧。」等語。黃崇禧另再簽立原審卷一第31頁之讓渡書，交付上訴人，其上載明：「黃崇禧茲將有龍建設開發有限公司之天都納骨寶塔□排□列□層共□格置骨灰甕□位（永久使用權狀編號為願字030001~030750、046000~047000號以□萬□仟□佰□拾□元整，讓渡給受讓人，爾後所有權利義務均由受讓人承擔…並委託□君至有龍建設開發有限公司辦理讓渡手續為荷。此致有龍建設開發有限公司。出讓人：黃崇禧。中華民國□年□月□日」等語。（原審卷一第25、29、31頁）
 3、喜願公司於91年5月11日開立原審卷十第225頁之證明書，載明：「查黃崇禧於中華民國91年5月11日向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開立之天都金寶塔骨灰位換狀憑證，持有人楊鎮榮先生，憑證字號，願字030001號至030750號、第046000號至047000共計1,750張，係貴方承攬置骨灰櫃、納骨櫃工程費用，交換之塔位抵換物，權益概屬黃崇禧指定楊鎮榮所有，日後換取永久使用權狀，依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天都金寶塔管理辦法辦理之。（塔位位置選擇範圍於后圖示不得異議，且由黃崇禧先生責任協調登記）特此證明。證明人：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陳建助、保證人黃崇禧。」等語，並附有原審卷十第227、229頁之天都金寶塔6,000個之「塔位位置保留確認單、位置圖」（其上有黃崇禧、陳建助於91年5月11日之簽章），及原審卷十第231頁之天都金寶塔2,382個之「塔位位置保留確認單」（下稱系爭保留確認單，其上有「白萬春11/5」之簽名，但被上訴人否認其形式上之真正）。【依前開「區、排、列、層」之標示，前開6,000個塔位包含前開2,382個塔位。】（原審卷十第225、227至231頁）
 4、黃崇禧於91年5月15日簽立原審卷一第33頁之換發永久使用權狀切結書交付上訴人，其上載明：「本人茲為換發貴公司（天都納骨寶塔）永久使用權狀，編號為願字030001~030750、046000~047000號計1,750張，爾後如有任何糾紛責任，概由本人承擔無誤，特立此書為證，並委託□君至貴公司辦理為荷。此致有龍建設開發有限公司。立切結書人：黃崇禧。」等語。（原審卷一第33頁）
 5、喜願公司於94年1月18日開立原審卷一第35頁之收據，載明：「茲收到楊鎮榮先生座落臺南市○區○○路000號天都金寶塔之換狀憑證編號030001~030750、046000~047000號，位置編號為地宮2樓孝區，合計1,750張。上述之換狀憑證係申請換發永久使用權狀之憑證。此據。收執人：（喜願公司印文、陳建助印文）資材室陳貞吟。」等語。（原審卷一第35頁）
 6、上訴人所提出之系爭權狀上，均記載持有人為上訴人，開立名義人由右至左記載：有龍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白萬春」（左側）、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建助」（中間）、天都金寶塔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釋常禪」（右側），開立日期均為94年1月24日，其上均印有「陳建助」、「釋常禪」、「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白萬春」之簽名章及印章印文（但被上訴人否認「白萬春」部分之形式上真正）。（原審卷一第37頁至卷十第8頁）
 7、上訴人前以黃崇禧於90年3月28日向其借貸1,200萬元，並提供喜願公司天都寶塔換狀憑證1,200張抵押，屆期未清償為由，訴請黃崇禧及其連帶保證人清償借款，經新北地方法院以97年度重訴字第222號判決黃崇禧及其連帶保證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200萬元本息確定，嗣上訴人於97年間持該確定判決聲請強制執行，經新竹地院以97年度執字第24772號強制執行受償562萬8,709元（含執行費9萬6,020元），並取得債權憑證；復於98年7月30日參與新北地方法院99年司執蘭字第2699號強制執行，受償271萬4,149元；又於99年11月17日聲請原審法院98年司執字第69642號強制執行，受償270萬4,294元。迄今尚有本金104萬8,868元未受償。
 8、喜願公司將系爭寶塔權利轉讓予訴外人劉淑滿、朱源樟（又轉讓予陳威廷、陳光燦、陳貞吟）、邱紹欽後，邱紹欽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經本院100年度上更一字第7號判決依照當時被上訴人40%、劉淑滿16%、陳威廷12%、陳光燦12%、陳貞吟12%、邱紹欽5%、喜願公司3%之應有部分比例，判決分割系爭寶塔權利如該判決主文（下稱系爭分割判決），並於102年10月17日確定。（註：系爭分割判決主文略為：A、B部分即共用之地下2層至地上7層、屋頂突出物等分歸各共有人依其原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C甲部分即地下1層、地上3層共4248.45平方公尺，分歸喜願公司、陳威廷、陳光燦、陳貞吟依應有部分比例3/39、12/39、12/39、12/39保持共有；Ｃ乙部分即地上5、7層共2,384.24平方公尺，分歸邱紹欽、劉淑滿依應有部分比例16/21、5/21保持共有；Ｃ丙部分面積4,513.69平方公尺（地下二層1,540.01平方公尺、二層1,377.59平方公尺、五層291.54平方公尺、六層1,304.55平方公尺），分歸被上訴人單獨所有。
 9、被上訴人執系爭分割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就其所分得且尚未放置骨灰甕、神主牌之塔位（含地下二層1,540.01平方公尺部分）執行點交，經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267號裁定以：因塔位設置裝潢附合為不動產之一部，被上訴人請求交付未放置骨灰甕或神主牌之塔位，自屬有據，第三人已否自喜願公司受讓塔位之權利並占有，係實體上之爭執，應另依訴訟程序救濟為由，認應點交予被上訴人。嗣被上訴人業於103年12月22日實際占有系爭分割判決分予被上訴人之塔位。
 10、被上訴人以103年8月13日有龍字第1030017號函，向臺南市政府民政局陳報其核發之永久使用權狀如「新都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各版本用狀明細表（共7欄）」所示。而附表所示系爭塔位之權狀號碼，並不在上開明細表所列權狀號碼之範圍內。（見原審卷十二第115至117頁）
　㈡兩造爭點：
 1、被上訴人有無自己或授權喜願公司簽發兩造不爭執事項3所示之系爭保留確認單？
 2、被上訴人有無同意喜願公司簽發兩造不爭執事項6之系爭權狀？
 3、上訴人請求確認就系爭塔位對被上訴人有永久使用權，有無理由？
 4、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容忍上訴人使用系爭塔位，並不得禁止或妨礙上訴人為使用行為，有無理由？
四、茲就兩造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有無自己或授權喜願公司簽發系爭保留確認單？
 1、依兩造不爭執事項1至3及證人陳建助於本院證稱：兩造不爭執事項3之證明書所附之系爭保留確認單上之2,382個塔位包含系爭塔位1,750個，系爭保留確認單上之被上訴人當時負責人白萬春之簽名為真正，白萬春原已知悉喜願公司將部分塔位讓與黃崇禧之事，但上訴人做事情比較細膩，認為應讓被上訴人知道黃崇禧又將系爭塔位讓與上訴人之事，伊才請白萬春簽名於系爭保留確認單上，此與產權無關，主要是讓被上訴人將來選位時，不要重複選到系爭塔位的位置等語（見本院卷第224至226頁），堪認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陳建助於85年12月11日簽訂合建契約書，約定共同興建系爭寶塔，並於建造完成後依序取得40%、60%之系爭寶塔權利，嗣陳建助於86年5月設立喜願公司概括承受系爭寶塔權利，其後喜願公司因積欠黃崇禧承攬報酬，將部分系爭寶塔權利轉讓予黃崇禧，而黃崇禧於90年3月28日因向上訴人借款，交付系爭寶塔權利其中如兩造不爭執事項2、3所示之換狀憑證予上訴人，作為擔保，並經喜願公司與被上訴人當時之負責人白萬春於91年5月11日簽名於兩造不爭執事項3之系爭保留確認單上等情屬實。
 2、上訴人雖又主張：被上訴人簽發系爭保留確認單，即是同意被上訴人選定系爭塔位云云。惟被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並無簽發系爭保留確認單，縱有，上訴人亦未依系爭保留確認單所載「以上位置尚未繳交永久清潔費，本塔僅供暫時保留不得使用」之條件，繳交永久清潔費，不生選定塔位之效力等語。經查：
 (1)系爭保留確認單上之被上訴人當時負責人白萬春之簽名為真正等情，業據證人陳建助於本院證述明確，已如前述，被上訴人否認其有簽發系爭保留確認單，尚無足採。
 (2)依系爭保留確認單記載「以上位置尚未繳交永久清潔費，本塔僅供暫時保留不得使用」等文義（見原審卷十第231頁），堪認被上訴人、喜願公司、黃崇禧當時均明知白萬春簽名於系爭保留確認單之意思，僅是同意該2,382個塔位位置「暫時保留」未來由喜願公司（再讓與黃崇禧或上訴人）使用之可能，並附加喜願公司（或黃崇禧或上訴人）應於相當期限內繳交該2,382個塔位位置之「永久清潔費」作為「永久（非暫時）保留」使用該2,382個塔位之條件。而喜願公司、黃崇禧迄未繳交該2,382個塔位之「永久清潔費」等情，業據證人陳建助於本院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33頁），自難認系爭保留確認單所載「暫時保留」使用該2,382個塔位之權利現仍繼續存在，是上訴人自不得再執系爭保留確認單向被上訴人主張權利。
　㈡被上訴人有無同意喜願公司簽發系爭權狀？
 1、依兩造不爭執事項4至6及證人陳建助於本院證稱：當時因被上訴人、喜願公司各持有系爭寶塔權利40%、60%，乃統一格式共同印製系爭寶塔之永久使用權狀，並由被上訴人、喜願公司及當時管理系爭寶塔之釋常禪具名，具名順序若是喜願公司名義在中間者，即是喜願公司發出之權狀，若是被上訴人名義在中間，則是被上訴人發出之權狀，喜願公司因上訴人執黃崇禧所交付之兩造不爭執事項2、3、4所示文件至喜願公司換發永久使用權狀，始簽立兩造不爭執事項5所示之收據，並換發系爭權狀交付上訴人等語（見本院卷第228、230至232頁），堪認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因黃崇禧無力償還其債務，同意將系爭塔位以每塔位1萬元計算抵償部分債務後，於94年1月18日執兩造不爭執事項2、3、4所示文件，向喜願公司換發系爭權狀等語屬實。
 2、上訴人雖另主張：被上訴人同意聯名共同製發系爭權狀，自應就系爭權狀所載內容負責云云。惟被上訴人辯稱：系爭權狀非由被上訴人所製發，且系爭權狀未載明塔位特定位置，上訴人不得以系爭權狀向被上訴人主張權利等語。經查：
 (1)依兩造不爭執事項6、證人陳建助上揭證述、證人釋常襌於原審證稱：系爭寶塔之權狀是簽名、蓋章以後，再套繪大量印製，因被上訴人是地主、喜願公司是建商、伊是天都金寶塔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始共同具名，但塔位如何過戶、移轉，應有其他相關文字記載，若辦理過戶或轉讓手續符合規定，渠等即會承認，系爭寶塔之各股東有分配塔位位置之分配明細表，各自買賣塔位，互不干涉，並互相承認合法之轉讓等語（見原審卷十二第35至48頁），及系爭權狀記載：「持有人：楊鎮榮」、「所有權人：喜願公司」，並印有「陳建助」、「釋常禪」、「白萬春」之簽名及印文，但僅蓋用「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印文，而無被上訴人公司之印文，亦無系爭寶塔管理委員會之印文等情（原審卷一第37頁至卷十第8頁），堪認被上訴人、喜願公司雖統一格式製發系爭寶塔之權狀，但系爭權狀自外觀上載明「所有權人」為喜願公司，並僅蓋用喜願公司之印文，即可辯識係由喜願公司單獨製發，並由喜願公司單獨移轉其對於系爭寶塔之所有權所衍生之權利，而非由喜願公司與被上訴人共同製發，並移轉其2人共有系爭寶塔所有權所衍生之權利，自應由喜願公司單獨負責。
 (2)又依前揭證人陳建助、釋常襌之證述，及系爭權狀記載「持有人」為上訴人、「所有權人」為喜願公司、「權狀號碼」如附表「永久使用權狀號碼」欄所示、「樓別」為「地宮貳」、「區」為「孝」等，但「方位」、「排」、「列」、「層」等欄位，均為空白，且背面注意事項第5點記載：「持有人應另繳交永久清潔費」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7頁至卷十第8頁），堪認喜願公司製發系爭權狀當時，上訴人並未選定系爭權狀所對應之塔位（因此方位、排、列、層等欄位，均為空白），則上訴人得執系爭權狀主張之權利，自非特定塔位之使用權，充其量僅得向其契約相對人喜願公司請求：於喜願公司就系爭寶塔之所有權範圍內，使用特定塔位之權利（補填上方位、排、列、層等欄位之權利）。至系爭權狀最左側雖印有白萬春、釋常禪之簽名及印文，顯係為格式統一而併列印，至多僅能認為係白萬春、釋常禪同意：喜願公司得於喜願公司就系爭寶塔之所有權範圍內，發給第三人請求喜願公司交付特定塔位權利之系爭權狀而己。並非被上訴人、釋常禪等人有同意系爭權狀之持有人除「請求喜願公司於喜願公司就系爭寶塔之所有權範圍內，交付特定塔位」之權利外，尚得對其2人主張任何權利。又依兩造不爭執事項1至6，上訴人係直接自喜願公司取得系爭權狀，自應明知系爭權狀為喜願公司所製發，並僅能作為其與喜願公司間之債權文件，效力並不及於非屬契約相對人之被上訴人。
 (3)上訴人雖主張證人陳建助、釋常襌亦有證述被上訴人應就系爭權狀所載內容共同負責云云，惟其2人此部分之證述，既與前述系爭權狀所載內容明顯不符，要僅係其2人個人之意見，尚難據此創設上訴人得向被上訴人直接請求之權利。
　㈢上訴人請求確認就系爭塔位對被上訴人有永久使用權，有無理由？
 1、按靈骨塔位使用權，係一方取得使用他方提供之塔位放置靈骨之權利，他方並允為保管靈骨、提供祭祀勞務等服務，兼有租賃、寄託、僱傭之債權性質。就單純塔位使用權（不含靈骨塔所在之建物及土地）交易契約而言，因塔位只是整座靈骨塔之一定空間，該契約之交易標的為塔位之使用權，而非1個物；依系爭塔位永久使用權交易契約，所取得者係請求移轉塔位永久使用權之債權，屬選擇之債，於未具體選擇塔位，並就特定塔位之使用權為移轉之準物權行為（不一定實際進塔或啟用，但須於靈骨塔管理人處為塔位登記或標示，使該塔位使用權釋出之情形，具備使第三人知悉之公示作用）前，難認當然已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32號判決要旨參照）。次按買賣契約僅有債之效力，基於債權相對性之原理，不得以之對抗契約以外之第三人。若基於保護國家社會整體經濟利益或其他公共利益，使債權具有對抗第三人之效力，至少須具備有使第三人知悉該債權關係存在之外觀公示方法，始具正當性。其外觀公示方法，例如顯而易徵之占有使用關係，或依一般慣行之公示方法為之，亦無不可，其判斷標準，應從具體案例所呈現之客觀事實表徵綜合判定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795號判決參照）。若未證明買受塔位時已保留特定位置之塔位，亦未受讓塔位之占有，則僅係使用權移轉之債權債務關係，其所主張取得者，僅為使用權並非所有權，亦無可供第三人知悉該使用關係存在之公示方法，基於債權相對性之原理，援其使用權買賣契約之債權關係，以資對抗取得所有權之人，非有理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945號判決參照）。
 2、上訴人雖主張：伊已實際占有系爭塔位，則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第1項、第825條規定、債權物權化原則下，得依民法第962條規定，向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伊有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云云。惟依上開說明，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為債權性質，復依兩造不爭執事項1、8、9，系爭塔位位於被上訴人所分得之建物所有權範圍內，則上訴人既非直接自被上訴人處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而係向他人取得，上訴人即須已具體選擇系爭塔位之位置，並就系爭塔位之使用權為移轉之準物權行為後，始得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並對抗現有系爭塔位位置之建物所有權之被上訴人。申言之，上訴人與黃崇禧或喜願公司間，就系爭寶塔之塔位交易，僅具債權效力，若欲使該債權具有對抗被上訴人之效力，至少須具備有使被上訴人知悉該債權關係存在之外觀公示方法，始具正當性，上訴人若未證明交易系爭寶塔之塔位時已保留特定系爭塔位之位置，亦未受讓系爭塔位之占有，則於上訴人尚未具體選擇塔位，並就特定塔位之使用權為移轉之準物權行為（不一定實際進塔或啟用，但須於靈骨塔管理人處為塔位登記或標示，使該塔位使用權釋出之情形，具備使第三人知悉之公示作用）前，自難認當然已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經查：
 (1)上訴人並未直接自被上訴人處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
 A、依據兩造不爭執事項1至6所示文書，除「系爭保留確認單」、「系爭權狀」外，均無被上訴人或其人員之簽章，且觀諸該等文件之內容，均屬上訴人、黃崇禧、喜願公司間有關系爭寶塔相關權利之交易文件，僅有債之效力，則上訴人因該等文件所取得者，僅係得向黃崇禧或喜願公司請求選定系爭寶塔塔位，及於選定後，請求移轉該塔位永久使用權之債權而己，基於債權相對性之原理，上訴人不得以該等文書對抗其等間之契約以外之被上訴人。
 B、系爭保留確認單所載「暫時保留」選定塔位之權利業已消滅等情，業如前述，且由喜願公司嗣後製發給上訴人之系爭權狀，並無記載塔位之特定位置，益證系爭保留確認單之「暫時保留」權利，於喜願公司發出系爭權狀當時，已不復存在。又系爭權狀係由喜願公司單獨製發，上訴人僅得向喜願公司請求於喜願公司就系爭寶塔之所有權範圍內，特定塔位之權利（補填上方位、排、列、層等欄位之權利），至被上訴人提供白萬春之簽名及印文供印製系爭寶塔之權狀，僅係為格式統一，並僅有同意上訴人得持系爭權狀「請求喜願公司於喜願公司就系爭寶塔之所有權範圍內，交付特定塔位」而己，亦如前述。是上訴人執系爭保留確認單、系爭權狀向喜願公司以外之被上訴人主張其已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自屬無據。
 (2)上訴人並未具體選擇系爭塔位之位置，亦未就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為移轉之準物權行為，自無從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並對抗現有系爭塔位位置之建物所有權之被上訴人：
 A、上訴人雖又主張：系爭權狀「權狀號碼」欄所載編號，與兩造不爭執事項2至5之換狀憑證所載編號一致，可見系爭權狀所載塔位之位置即為系爭保留確認單所確認之塔位，亦即為附表所示之系爭塔位云云。惟查系爭權狀「權狀號碼」，與兩造不爭事項2至5之換狀憑證編號一致，係因上開文件全係喜願公司所製發之故，無從據此認定系爭權狀所載塔位即為系爭保留確認單所確認之塔位，況倘上訴人已有選定系爭保留確認單所載塔位之位置，則系爭權狀理當會記載「方位」、「排」、「列」、「層」等欄位，並非空白，由此亦可見上訴人之主張，並無可採。
 B、上訴人雖再主張其94年3月間與陳建助、陳貞吟、黃崇禧已就系爭塔位之位置進行點交，並由喜願公司於原審法院97年度執全助字第178號、102年度司執字第105874號強制執行事件中陳報系爭塔位具體位置云云，惟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依一般常情，倘上訴人在系爭權狀發給前，確已完成系爭塔位之點交，系爭權狀理應會將系爭塔位之位置記載於「方位」、「排」、「列」、「層」等欄位，而非空白，倘上訴人在系爭權狀發給後，已完成系爭塔位之點交，則系爭權狀理亦應會補填系爭塔位之位置於「方位」、「排」、「列」、「層」等欄位，而非保持空白，然上開欄位既仍保持空白，自難認上訴人已選定系爭塔位之位置並已完成點交。又被上訴人以喜願公司為債務人，聲請兩造不爭執事項9所示之點交程序，經原審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03年6月23日至系爭寶塔現場履勘之結果為：「地下二樓…孝區203、205、207、209、211、213、215、219排沒塔門，債務人(即喜願公司)稱移轉占有給第三人，176、174、172、170、168、166、164、162、160、158、156、154、150、148、144排沒塔門，債務人稱移轉給第三人占有；144排三列一層有一塔位；136排一列一、二層有塔門；136、134、132、130排沒塔門，債務人稱移轉給第三人占有…」等情，有該履勘筆錄可稽（見原審法院102年度司執字第105874號執行卷第116頁），堪認被上訴人與喜願公司於103年6月23日現場履勘當時，喜願公司雖聲稱系爭塔位其中如附表編號368至1609、1661至1750之塔位，已移轉占有予第三人云云，但依當時該等塔位位置並無設置塔門，尚難將占有移轉予他人之情形觀之，堪認喜願公司所述不實。又喜願公司於上開現場履勘當時，並未提及系爭塔位之其餘編號塔位已移轉占有予第三人，而係其後再以圖說主張其餘編號塔位亦已移轉占有予第三人云云，亦難以其事後之說詞，認定其餘編號塔位確已有移轉占有予第三人。至上訴人雖另主張：上訴人因恐管理單位誤將系爭塔位位置交由他人使用，始僱工將塔位門板拆除，擬待將來出售，再僱工裝回，故僅黃崇禧及上訴人取得之塔位部分沒有塔門云云，反適足以證明上訴人並無向系爭寶塔之管理單位登記系爭塔位之使用權，否則何須擔心管理單位誤交由他人使用？則依點交當時系爭塔位位置之情形，無論是否有裝設塔門，司法事務官、被上訴人或第三人，顯無從自外觀判斷系爭塔位業經喜願公司移轉占有予上訴人。是本件尚難僅憑不願點交之執行債務人喜願公司之片面說詞，遽認系爭塔位之位置已移轉占有予上訴人。
 C、上訴人雖另主張：系爭塔位恆置於管理單位實質管領力下，移轉占有應僅指概念上、抽象之占有選位，一經雙方合意確認即為完成，門板無礙於塔位位置之認定云云。惟系爭權狀既無記載系爭塔位位置，自難認上訴人與喜願公司間已有特定系爭塔位並以合意之方式移轉占有，況其2人若僅以合意方式移轉，亦難認已就特定塔位之使用權為移轉之準物權行為。
 D、況依兩造不爭執事項7至10，堪認喜願公司於發出系爭權狀前後，將其系爭寶塔權利大量轉讓予他人，若加上系爭權狀所載塔位，顯已逾其原來應有部分比例（兩造不爭執事8），且被上訴人事後清查喜願公司已發出之權狀，亦無發現記載系爭塔位位置之系爭權狀（兩造不爭執事項10），可見上訴人並無受讓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
 E、上訴人與喜願公司交易系爭塔位時，既尚未選定特定位置，亦未實際受讓系爭塔位之占有，則其於未具體選擇系爭塔位位置，並就系爭塔位之使用權為移轉之準物權行為（上訴人並無進塔或啟用，或於靈骨塔管理人處為塔位登記或標示，或「繳交系爭塔位之永久清潔費」使被上訴人知悉之公示作用）前，自難認當然已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並可對抗現有系爭塔位位置之建物所有權之被上訴人。
　㈣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容忍上訴人使用系爭塔位，並不得禁止或妨礙上訴人為使用行為，有無理由？
　　上訴人既然並未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業如前述，則其進而請求被上訴人應容忍上訴人使用系爭塔位，並不得禁止或妨礙上訴人為使用行為，自屬無據。
五、綜上，上訴人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962條規定，請求確認上訴人就系爭塔位對被上訴人有永久使用權；被上訴人應容忍上訴人使用系爭塔位，並不得禁止或妨礙上訴人為使用行為，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或防禦方法並所提舉證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生影響本院所為上開論斷，自無再予逐一審論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金龍
 
　　　　　　　　　　　　　　　　　　　法　官　洪挺梧
 
　　　　　　　　　　　　　　　　　　　法　官　施盈志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楊雅菱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上訴人提出之永久使用權狀，僅有「樓別」、「區」之記載，其餘「排」、「列」、「層」欄位均屬空白，下列表格中「排」、「列」、「層」之數字，係上訴人之主張）
		編號

		樓別

		區

		排

		列

		層

		永久使用權狀號碼



		1至216

		地宮貳

		孝

		195

		1至24

		每列1至9

		(94)都字第B0000000至B0000000



		217至234

		地宮貳

		孝

		197

		1至2

		第1列：1至9
第2列：1至9

		(94)都字第B0000000至B0000000



		235至367

		地宮貳

		孝

		201

		7至21

		第7列：3至9
第8至21列：1至9

		(94)都字第B0000000至B0000000



		368至556

		地宮貳

		孝

		203

		1至21

		每列1至9

		(94)都字第 B0000000至B0000000



		557至772

		地宮貳

		孝

		205

		1至24

		每列1至9

		(94)都字第 B0000000至B0000000



		773至988

		地宮貳

		孝

		207

		1至24

		每列1至9

		(94)都字第 B0000000至B0000000



		989至1204

		地宮貳

		孝

		211

		1至24

		每列1至9

		(94)都字第 B0000000至B0000000



		1205至1420

		地宮貳

		孝

		213

		1至24

		每列1至9

		(94)都字第 B0000000至B0000000



		1421至1609

		地宮貳

		孝

		215

		1至21

		每列1至9

		(94)都字第 B0000000至B0000000



		1610至1660

		地宮貳

		孝

		217

		1至6

		第1至5列：1至9
第6列：1至6

		(94)都字第 B0000000至B0000000



		1661至1750

		地宮貳

		孝

		219

		1至10

		每列1至9

		(94)都字第 B0000000至B0000000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35號

上  訴  人  楊鎮榮  



訴訟代理人  鍾秉憲律師

被 上訴 人  有龍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邵明斌  

訴訟代理人  黃毓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塔位永久使用權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

中華民國114年2月14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1年度

重訴字第323號）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4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與訴外人陳建助於85年12月11日

    簽訂合建契約書，約定共同興建天都金寶塔（即臺南市○區○

    ○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號，現為「國

    寶臺南福座」，下稱系爭寶塔），被上訴人與陳建助並於建

    造完成後分別取得系爭寶塔、系爭寶塔所坐落土地之所有權

    及塔位永久使用權之40%、60%（下稱系爭寶塔權利），嗣陳

    建助於86年5月設立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喜願公司

    ），概括承受陳建助上開系爭寶塔權利。其後喜願公司因積

    欠訴外人黃崇禧承攬報酬，將部分系爭寶塔權利轉讓予黃崇

    禧，而黃崇禧於90年3月28日因向伊借款，交付系爭寶塔權

    利中如附表所示之1,750個塔位（下稱系爭塔位）之換狀憑

    證予伊作為擔保，並經喜願公司與被上訴人當時之負責人白

    萬春於91年5月11日特定系爭塔位之位置。嗣黃崇禧無力償

    債，乃同意將系爭塔位以每塔位1萬元計算抵償部分債務，

    伊遂於94年1月18日持系爭塔位換狀憑證，向喜願公司換發

    如附表所示之永久使用權狀（下稱系爭權狀），並經喜願公

    司於94年3月間將系爭塔位點交予伊，而具備使第三人知悉

    該讓與關係存在之外觀公示，發生債權物權化之效果。詎被

    上訴人因本院100年度上更一字第7號共有物分割判決分得系

    爭塔位後，竟否認伊對於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及占有，伊

    自得請求確認系爭塔位永久使用權存在，並除去及防止被上

    訴人之妨害。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96

    2條規定，求為確認伊就系爭塔位對被上訴人有永久使用權

    ；被上訴人應容忍伊使用系爭塔位，並不得禁止或妨礙伊為

    使用行為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下列情詞置辯，並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本件請

    求：上訴人所持系爭權狀並非伊所製發，且無記載特定位置

    ，上訴人未曾繳納系爭塔位之清潔管理費用，亦未有進塔使

    用系爭塔位等公示行為，縱上訴人確有自喜願公司處受讓系

    爭塔位，基於債之相對性，仍無從對抗伊等語。【原審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⑴原判決廢

    棄。⑵確認上訴人就系爭塔位對被上訴人有永久使用權。⑶被

    上訴人應容忍上訴人使用系爭塔位，並不得禁止或妨礙上訴

    人為使用行為。被上訴人則求為判決駁回上訴。】

三、本件經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及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

    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兩造爭點，

    分別列舉如下（見本院卷第372至376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被上訴人與陳建助於85年12月11日簽訂合建契約書，約定由

    陳建助出資於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寶塔，並約定建造完成後

    ，被上訴人、陳建助依序分得系爭寶塔權利40%、60%。嗣陳

    建助成立喜願公司，由喜願公司概括承受陳建助之系爭寶塔

    權利，並與被上訴人約定分管系爭寶塔。

 2、黃崇禧因向上訴人借款，而於90年3月28日簽立原審卷一第2

    5頁之合約書，載明：「持有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天都

    金寶塔換狀憑證，憑證字號□（註：用以表示空白之意，下

    同）願字第□號至願字第□號…借款1200萬元整抵押用」等

    語。黃崇禧、上訴人、喜願公司於同日又簽立原審卷一第29

    頁之證明書，載明：「甲方所持有乙方之天都金寶塔換狀憑

    證，憑證字號□願字第□號至願字第□號共計1200張，已繳

    清期款，乙方應無條件協助辦理換狀證換成永久使用權狀。

    甲方持有人楊鎮榮。乙方證明人陳建助。乙方保證人黃崇禧

    。」等語。黃崇禧另再簽立原審卷一第31頁之讓渡書，交付

    上訴人，其上載明：「黃崇禧茲將有龍建設開發有限公司之

    天都納骨寶塔□排□列□層共□格置骨灰甕□位（永久使用

    權狀編號為願字030001~030750、046000~047000號以□萬□

    仟□佰□拾□元整，讓渡給受讓人，爾後所有權利義務均由

    受讓人承擔…並委託□君至有龍建設開發有限公司辦理讓渡

    手續為荷。此致有龍建設開發有限公司。出讓人：黃崇禧。

    中華民國□年□月□日」等語。（原審卷一第25、29、31頁

    ）

 3、喜願公司於91年5月11日開立原審卷十第225頁之證明書，載

    明：「查黃崇禧於中華民國91年5月11日向喜願建設股份有

    限公司申請開立之天都金寶塔骨灰位換狀憑證，持有人楊鎮

    榮先生，憑證字號，願字030001號至030750號、第046000號

    至047000共計1,750張，係貴方承攬置骨灰櫃、納骨櫃工程

    費用，交換之塔位抵換物，權益概屬黃崇禧指定楊鎮榮所有

    ，日後換取永久使用權狀，依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天都

    金寶塔管理辦法辦理之。（塔位位置選擇範圍於后圖示不得

    異議，且由黃崇禧先生責任協調登記）特此證明。證明人：

    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陳建助、保證人黃崇禧。」

    等語，並附有原審卷十第227、229頁之天都金寶塔6,000個

    之「塔位位置保留確認單、位置圖」（其上有黃崇禧、陳建

    助於91年5月11日之簽章），及原審卷十第231頁之天都金寶

    塔2,382個之「塔位位置保留確認單」（下稱系爭保留確認

    單，其上有「白萬春11/5」之簽名，但被上訴人否認其形式

    上之真正）。【依前開「區、排、列、層」之標示，前開6,

    000個塔位包含前開2,382個塔位。】（原審卷十第225、227

    至231頁）

 4、黃崇禧於91年5月15日簽立原審卷一第33頁之換發永久使用

    權狀切結書交付上訴人，其上載明：「本人茲為換發貴公司

    （天都納骨寶塔）永久使用權狀，編號為願字030001~03075

    0、046000~047000號計1,750張，爾後如有任何糾紛責任，

    概由本人承擔無誤，特立此書為證，並委託□君至貴公司辦

    理為荷。此致有龍建設開發有限公司。立切結書人：黃崇禧

    。」等語。（原審卷一第33頁）

 5、喜願公司於94年1月18日開立原審卷一第35頁之收據，載明

    ：「茲收到楊鎮榮先生座落臺南市○區○○路000號天都金寶塔

    之換狀憑證編號030001~030750、046000~047000號，位置編

    號為地宮2樓孝區，合計1,750張。上述之換狀憑證係申請換

    發永久使用權狀之憑證。此據。收執人：（喜願公司印文、

    陳建助印文）資材室陳貞吟。」等語。（原審卷一第35頁）

 6、上訴人所提出之系爭權狀上，均記載持有人為上訴人，開立

    名義人由右至左記載：有龍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白萬

    春」（左側）、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建助」（

    中間）、天都金寶塔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釋常禪」（右側

    ），開立日期均為94年1月24日，其上均印有「陳建助」、

    「釋常禪」、「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白萬春」之簽

    名章及印章印文（但被上訴人否認「白萬春」部分之形式上

    真正）。（原審卷一第37頁至卷十第8頁）

 7、上訴人前以黃崇禧於90年3月28日向其借貸1,200萬元，並提

    供喜願公司天都寶塔換狀憑證1,200張抵押，屆期未清償為

    由，訴請黃崇禧及其連帶保證人清償借款，經新北地方法院

    以97年度重訴字第222號判決黃崇禧及其連帶保證人應連帶

    給付上訴人1,200萬元本息確定，嗣上訴人於97年間持該確

    定判決聲請強制執行，經新竹地院以97年度執字第24772號

    強制執行受償562萬8,709元（含執行費9萬6,020元），並取

    得債權憑證；復於98年7月30日參與新北地方法院99年司執

    蘭字第2699號強制執行，受償271萬4,149元；又於99年11月

    17日聲請原審法院98年司執字第69642號強制執行，受償270

    萬4,294元。迄今尚有本金104萬8,868元未受償。

 8、喜願公司將系爭寶塔權利轉讓予訴外人劉淑滿、朱源樟（又

    轉讓予陳威廷、陳光燦、陳貞吟）、邱紹欽後，邱紹欽提起

    分割共有物訴訟，經本院100年度上更一字第7號判決依照當

    時被上訴人40%、劉淑滿16%、陳威廷12%、陳光燦12%、陳貞

    吟12%、邱紹欽5%、喜願公司3%之應有部分比例，判決分割

    系爭寶塔權利如該判決主文（下稱系爭分割判決），並於10

    2年10月17日確定。（註：系爭分割判決主文略為：A、B部

    分即共用之地下2層至地上7層、屋頂突出物等分歸各共有人

    依其原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C甲部分即地下1層、地上3

    層共4248.45平方公尺，分歸喜願公司、陳威廷、陳光燦、

    陳貞吟依應有部分比例3/39、12/39、12/39、12/39保持共

    有；Ｃ乙部分即地上5、7層共2,384.24平方公尺，分歸邱紹

    欽、劉淑滿依應有部分比例16/21、5/21保持共有；Ｃ丙部分

    面積4,513.69平方公尺（地下二層1,540.01平方公尺、二層

    1,377.59平方公尺、五層291.54平方公尺、六層1,304.55平

    方公尺），分歸被上訴人單獨所有。

 9、被上訴人執系爭分割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就其所分得且尚

    未放置骨灰甕、神主牌之塔位（含地下二層1,540.01平方公

    尺部分）執行點交，經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267號裁定

    以：因塔位設置裝潢附合為不動產之一部，被上訴人請求交

    付未放置骨灰甕或神主牌之塔位，自屬有據，第三人已否自

    喜願公司受讓塔位之權利並占有，係實體上之爭執，應另依

    訴訟程序救濟為由，認應點交予被上訴人。嗣被上訴人業於

    103年12月22日實際占有系爭分割判決分予被上訴人之塔位

    。

 10、被上訴人以103年8月13日有龍字第1030017號函，向臺南市

     政府民政局陳報其核發之永久使用權狀如「新都金寶塔永

     久使用權狀各版本用狀明細表（共7欄）」所示。而附表所

     示系爭塔位之權狀號碼，並不在上開明細表所列權狀號碼

     之範圍內。（見原審卷十二第115至117頁）

　㈡兩造爭點：

 1、被上訴人有無自己或授權喜願公司簽發兩造不爭執事項3所

    示之系爭保留確認單？

 2、被上訴人有無同意喜願公司簽發兩造不爭執事項6之系爭權

    狀？

 3、上訴人請求確認就系爭塔位對被上訴人有永久使用權，有無

    理由？

 4、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容忍上訴人使用系爭塔位，並不得禁

    止或妨礙上訴人為使用行為，有無理由？

四、茲就兩造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有無自己或授權喜願公司簽發系爭保留確認單？

 1、依兩造不爭執事項1至3及證人陳建助於本院證稱：兩造不爭

    執事項3之證明書所附之系爭保留確認單上之2,382個塔位包

    含系爭塔位1,750個，系爭保留確認單上之被上訴人當時負

    責人白萬春之簽名為真正，白萬春原已知悉喜願公司將部分

    塔位讓與黃崇禧之事，但上訴人做事情比較細膩，認為應讓

    被上訴人知道黃崇禧又將系爭塔位讓與上訴人之事，伊才請

    白萬春簽名於系爭保留確認單上，此與產權無關，主要是讓

    被上訴人將來選位時，不要重複選到系爭塔位的位置等語（

    見本院卷第224至226頁），堪認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陳

    建助於85年12月11日簽訂合建契約書，約定共同興建系爭寶

    塔，並於建造完成後依序取得40%、60%之系爭寶塔權利，嗣

    陳建助於86年5月設立喜願公司概括承受系爭寶塔權利，其

    後喜願公司因積欠黃崇禧承攬報酬，將部分系爭寶塔權利轉

    讓予黃崇禧，而黃崇禧於90年3月28日因向上訴人借款，交

    付系爭寶塔權利其中如兩造不爭執事項2、3所示之換狀憑證

    予上訴人，作為擔保，並經喜願公司與被上訴人當時之負責

    人白萬春於91年5月11日簽名於兩造不爭執事項3之系爭保留

    確認單上等情屬實。

 2、上訴人雖又主張：被上訴人簽發系爭保留確認單，即是同意

    被上訴人選定系爭塔位云云。惟被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並

    無簽發系爭保留確認單，縱有，上訴人亦未依系爭保留確認

    單所載「以上位置尚未繳交永久清潔費，本塔僅供暫時保留

    不得使用」之條件，繳交永久清潔費，不生選定塔位之效力

    等語。經查：

 (1)系爭保留確認單上之被上訴人當時負責人白萬春之簽名為真

    正等情，業據證人陳建助於本院證述明確，已如前述，被上

    訴人否認其有簽發系爭保留確認單，尚無足採。

 (2)依系爭保留確認單記載「以上位置尚未繳交永久清潔費，本

    塔僅供暫時保留不得使用」等文義（見原審卷十第231頁）

    ，堪認被上訴人、喜願公司、黃崇禧當時均明知白萬春簽名

    於系爭保留確認單之意思，僅是同意該2,382個塔位位置「

    暫時保留」未來由喜願公司（再讓與黃崇禧或上訴人）使用

    之可能，並附加喜願公司（或黃崇禧或上訴人）應於相當期

    限內繳交該2,382個塔位位置之「永久清潔費」作為「永久

    （非暫時）保留」使用該2,382個塔位之條件。而喜願公司

    、黃崇禧迄未繳交該2,382個塔位之「永久清潔費」等情，

    業據證人陳建助於本院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33頁），自

    難認系爭保留確認單所載「暫時保留」使用該2,382個塔位

    之權利現仍繼續存在，是上訴人自不得再執系爭保留確認單

    向被上訴人主張權利。

　㈡被上訴人有無同意喜願公司簽發系爭權狀？

 1、依兩造不爭執事項4至6及證人陳建助於本院證稱：當時因被

    上訴人、喜願公司各持有系爭寶塔權利40%、60%，乃統一格

    式共同印製系爭寶塔之永久使用權狀，並由被上訴人、喜願

    公司及當時管理系爭寶塔之釋常禪具名，具名順序若是喜願

    公司名義在中間者，即是喜願公司發出之權狀，若是被上訴

    人名義在中間，則是被上訴人發出之權狀，喜願公司因上訴

    人執黃崇禧所交付之兩造不爭執事項2、3、4所示文件至喜

    願公司換發永久使用權狀，始簽立兩造不爭執事項5所示之

    收據，並換發系爭權狀交付上訴人等語（見本院卷第228、2

    30至232頁），堪認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因黃崇禧無力償還

    其債務，同意將系爭塔位以每塔位1萬元計算抵償部分債務

    後，於94年1月18日執兩造不爭執事項2、3、4所示文件，向

    喜願公司換發系爭權狀等語屬實。

 2、上訴人雖另主張：被上訴人同意聯名共同製發系爭權狀，自

    應就系爭權狀所載內容負責云云。惟被上訴人辯稱：系爭權

    狀非由被上訴人所製發，且系爭權狀未載明塔位特定位置，

    上訴人不得以系爭權狀向被上訴人主張權利等語。經查：

 (1)依兩造不爭執事項6、證人陳建助上揭證述、證人釋常襌於

    原審證稱：系爭寶塔之權狀是簽名、蓋章以後，再套繪大量

    印製，因被上訴人是地主、喜願公司是建商、伊是天都金寶

    塔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始共同具名，但塔位如何過戶、移

    轉，應有其他相關文字記載，若辦理過戶或轉讓手續符合規

    定，渠等即會承認，系爭寶塔之各股東有分配塔位位置之分

    配明細表，各自買賣塔位，互不干涉，並互相承認合法之轉

    讓等語（見原審卷十二第35至48頁），及系爭權狀記載：「

    持有人：楊鎮榮」、「所有權人：喜願公司」，並印有「陳

    建助」、「釋常禪」、「白萬春」之簽名及印文，但僅蓋用

    「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印文，而無被上訴人公司之印

    文，亦無系爭寶塔管理委員會之印文等情（原審卷一第37頁

    至卷十第8頁），堪認被上訴人、喜願公司雖統一格式製發

    系爭寶塔之權狀，但系爭權狀自外觀上載明「所有權人」為

    喜願公司，並僅蓋用喜願公司之印文，即可辯識係由喜願公

    司單獨製發，並由喜願公司單獨移轉其對於系爭寶塔之所有

    權所衍生之權利，而非由喜願公司與被上訴人共同製發，並

    移轉其2人共有系爭寶塔所有權所衍生之權利，自應由喜願

    公司單獨負責。

 (2)又依前揭證人陳建助、釋常襌之證述，及系爭權狀記載「持

    有人」為上訴人、「所有權人」為喜願公司、「權狀號碼」

    如附表「永久使用權狀號碼」欄所示、「樓別」為「地宮貳

    」、「區」為「孝」等，但「方位」、「排」、「列」、「

    層」等欄位，均為空白，且背面注意事項第5點記載：「持

    有人應另繳交永久清潔費」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7頁至卷十

    第8頁），堪認喜願公司製發系爭權狀當時，上訴人並未選

    定系爭權狀所對應之塔位（因此方位、排、列、層等欄位，

    均為空白），則上訴人得執系爭權狀主張之權利，自非特定

    塔位之使用權，充其量僅得向其契約相對人喜願公司請求：

    於喜願公司就系爭寶塔之所有權範圍內，使用特定塔位之權

    利（補填上方位、排、列、層等欄位之權利）。至系爭權狀

    最左側雖印有白萬春、釋常禪之簽名及印文，顯係為格式統

    一而併列印，至多僅能認為係白萬春、釋常禪同意：喜願公

    司得於喜願公司就系爭寶塔之所有權範圍內，發給第三人請

    求喜願公司交付特定塔位權利之系爭權狀而己。並非被上訴

    人、釋常禪等人有同意系爭權狀之持有人除「請求喜願公司

    於喜願公司就系爭寶塔之所有權範圍內，交付特定塔位」之

    權利外，尚得對其2人主張任何權利。又依兩造不爭執事項1

    至6，上訴人係直接自喜願公司取得系爭權狀，自應明知系

    爭權狀為喜願公司所製發，並僅能作為其與喜願公司間之債

    權文件，效力並不及於非屬契約相對人之被上訴人。

 (3)上訴人雖主張證人陳建助、釋常襌亦有證述被上訴人應就系

    爭權狀所載內容共同負責云云，惟其2人此部分之證述，既

    與前述系爭權狀所載內容明顯不符，要僅係其2人個人之意

    見，尚難據此創設上訴人得向被上訴人直接請求之權利。

　㈢上訴人請求確認就系爭塔位對被上訴人有永久使用權，有無

    理由？

 1、按靈骨塔位使用權，係一方取得使用他方提供之塔位放置靈

    骨之權利，他方並允為保管靈骨、提供祭祀勞務等服務，兼

    有租賃、寄託、僱傭之債權性質。就單純塔位使用權（不含

    靈骨塔所在之建物及土地）交易契約而言，因塔位只是整座

    靈骨塔之一定空間，該契約之交易標的為塔位之使用權，而

    非1個物；依系爭塔位永久使用權交易契約，所取得者係請

    求移轉塔位永久使用權之債權，屬選擇之債，於未具體選擇

    塔位，並就特定塔位之使用權為移轉之準物權行為（不一定

    實際進塔或啟用，但須於靈骨塔管理人處為塔位登記或標示

    ，使該塔位使用權釋出之情形，具備使第三人知悉之公示作

    用）前，難認當然已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字第2332號判決要旨參照）。次按買賣契約僅

    有債之效力，基於債權相對性之原理，不得以之對抗契約以

    外之第三人。若基於保護國家社會整體經濟利益或其他公共

    利益，使債權具有對抗第三人之效力，至少須具備有使第三

    人知悉該債權關係存在之外觀公示方法，始具正當性。其外

    觀公示方法，例如顯而易徵之占有使用關係，或依一般慣行

    之公示方法為之，亦無不可，其判斷標準，應從具體案例所

    呈現之客觀事實表徵綜合判定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

    第795號判決參照）。若未證明買受塔位時已保留特定位置

    之塔位，亦未受讓塔位之占有，則僅係使用權移轉之債權債

    務關係，其所主張取得者，僅為使用權並非所有權，亦無可

    供第三人知悉該使用關係存在之公示方法，基於債權相對性

    之原理，援其使用權買賣契約之債權關係，以資對抗取得所

    有權之人，非有理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945號判

    決參照）。

 2、上訴人雖主張：伊已實際占有系爭塔位，則適用或類推適用

    民法第425條第1項、第825條規定、債權物權化原則下，得

    依民法第962條規定，向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伊有系爭塔位之

    永久使用權云云。惟依上開說明，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

    為債權性質，復依兩造不爭執事項1、8、9，系爭塔位位於

    被上訴人所分得之建物所有權範圍內，則上訴人既非直接自

    被上訴人處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而係向他人取得，

    上訴人即須已具體選擇系爭塔位之位置，並就系爭塔位之使

    用權為移轉之準物權行為後，始得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

    權，並對抗現有系爭塔位位置之建物所有權之被上訴人。申

    言之，上訴人與黃崇禧或喜願公司間，就系爭寶塔之塔位交

    易，僅具債權效力，若欲使該債權具有對抗被上訴人之效力

    ，至少須具備有使被上訴人知悉該債權關係存在之外觀公示

    方法，始具正當性，上訴人若未證明交易系爭寶塔之塔位時

    已保留特定系爭塔位之位置，亦未受讓系爭塔位之占有，則

    於上訴人尚未具體選擇塔位，並就特定塔位之使用權為移轉

    之準物權行為（不一定實際進塔或啟用，但須於靈骨塔管理

    人處為塔位登記或標示，使該塔位使用權釋出之情形，具備

    使第三人知悉之公示作用）前，自難認當然已取得系爭塔位

    之永久使用權。經查：

 (1)上訴人並未直接自被上訴人處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

 A、依據兩造不爭執事項1至6所示文書，除「系爭保留確認單」

    、「系爭權狀」外，均無被上訴人或其人員之簽章，且觀諸

    該等文件之內容，均屬上訴人、黃崇禧、喜願公司間有關系

    爭寶塔相關權利之交易文件，僅有債之效力，則上訴人因該

    等文件所取得者，僅係得向黃崇禧或喜願公司請求選定系爭

    寶塔塔位，及於選定後，請求移轉該塔位永久使用權之債權

    而己，基於債權相對性之原理，上訴人不得以該等文書對抗

    其等間之契約以外之被上訴人。

 B、系爭保留確認單所載「暫時保留」選定塔位之權利業已消滅

    等情，業如前述，且由喜願公司嗣後製發給上訴人之系爭權

    狀，並無記載塔位之特定位置，益證系爭保留確認單之「暫

    時保留」權利，於喜願公司發出系爭權狀當時，已不復存在

    。又系爭權狀係由喜願公司單獨製發，上訴人僅得向喜願公

    司請求於喜願公司就系爭寶塔之所有權範圍內，特定塔位之

    權利（補填上方位、排、列、層等欄位之權利），至被上訴

    人提供白萬春之簽名及印文供印製系爭寶塔之權狀，僅係為

    格式統一，並僅有同意上訴人得持系爭權狀「請求喜願公司

    於喜願公司就系爭寶塔之所有權範圍內，交付特定塔位」而

    己，亦如前述。是上訴人執系爭保留確認單、系爭權狀向喜

    願公司以外之被上訴人主張其已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

    ，自屬無據。

 (2)上訴人並未具體選擇系爭塔位之位置，亦未就系爭塔位之永

    久使用權為移轉之準物權行為，自無從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

    使用權，並對抗現有系爭塔位位置之建物所有權之被上訴人

    ：

 A、上訴人雖又主張：系爭權狀「權狀號碼」欄所載編號，與兩

    造不爭執事項2至5之換狀憑證所載編號一致，可見系爭權狀

    所載塔位之位置即為系爭保留確認單所確認之塔位，亦即為

    附表所示之系爭塔位云云。惟查系爭權狀「權狀號碼」，與

    兩造不爭事項2至5之換狀憑證編號一致，係因上開文件全係

    喜願公司所製發之故，無從據此認定系爭權狀所載塔位即為

    系爭保留確認單所確認之塔位，況倘上訴人已有選定系爭保

    留確認單所載塔位之位置，則系爭權狀理當會記載「方位」

    、「排」、「列」、「層」等欄位，並非空白，由此亦可見

    上訴人之主張，並無可採。

 B、上訴人雖再主張其94年3月間與陳建助、陳貞吟、黃崇禧已

    就系爭塔位之位置進行點交，並由喜願公司於原審法院97年

    度執全助字第178號、102年度司執字第105874號強制執行事

    件中陳報系爭塔位具體位置云云，惟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

    經查：依一般常情，倘上訴人在系爭權狀發給前，確已完成

    系爭塔位之點交，系爭權狀理應會將系爭塔位之位置記載於

    「方位」、「排」、「列」、「層」等欄位，而非空白，倘

    上訴人在系爭權狀發給後，已完成系爭塔位之點交，則系爭

    權狀理亦應會補填系爭塔位之位置於「方位」、「排」、「

    列」、「層」等欄位，而非保持空白，然上開欄位既仍保持

    空白，自難認上訴人已選定系爭塔位之位置並已完成點交。

    又被上訴人以喜願公司為債務人，聲請兩造不爭執事項9所

    示之點交程序，經原審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03年6月23日至系

    爭寶塔現場履勘之結果為：「地下二樓…孝區203、205、207

    、209、211、213、215、219排沒塔門，債務人(即喜願公司

    )稱移轉占有給第三人，176、174、172、170、168、166、1

    64、162、160、158、156、154、150、148、144排沒塔門，

    債務人稱移轉給第三人占有；144排三列一層有一塔位；136

    排一列一、二層有塔門；136、134、132、130排沒塔門，債

    務人稱移轉給第三人占有…」等情，有該履勘筆錄可稽（見

    原審法院102年度司執字第105874號執行卷第116頁），堪認

    被上訴人與喜願公司於103年6月23日現場履勘當時，喜願公

    司雖聲稱系爭塔位其中如附表編號368至1609、1661至1750

    之塔位，已移轉占有予第三人云云，但依當時該等塔位位置

    並無設置塔門，尚難將占有移轉予他人之情形觀之，堪認喜

    願公司所述不實。又喜願公司於上開現場履勘當時，並未提

    及系爭塔位之其餘編號塔位已移轉占有予第三人，而係其後

    再以圖說主張其餘編號塔位亦已移轉占有予第三人云云，亦

    難以其事後之說詞，認定其餘編號塔位確已有移轉占有予第

    三人。至上訴人雖另主張：上訴人因恐管理單位誤將系爭塔

    位位置交由他人使用，始僱工將塔位門板拆除，擬待將來出

    售，再僱工裝回，故僅黃崇禧及上訴人取得之塔位部分沒有

    塔門云云，反適足以證明上訴人並無向系爭寶塔之管理單位

    登記系爭塔位之使用權，否則何須擔心管理單位誤交由他人

    使用？則依點交當時系爭塔位位置之情形，無論是否有裝設

    塔門，司法事務官、被上訴人或第三人，顯無從自外觀判斷

    系爭塔位業經喜願公司移轉占有予上訴人。是本件尚難僅憑

    不願點交之執行債務人喜願公司之片面說詞，遽認系爭塔位

    之位置已移轉占有予上訴人。

 C、上訴人雖另主張：系爭塔位恆置於管理單位實質管領力下，

    移轉占有應僅指概念上、抽象之占有選位，一經雙方合意確

    認即為完成，門板無礙於塔位位置之認定云云。惟系爭權狀

    既無記載系爭塔位位置，自難認上訴人與喜願公司間已有特

    定系爭塔位並以合意之方式移轉占有，況其2人若僅以合意

    方式移轉，亦難認已就特定塔位之使用權為移轉之準物權行

    為。

 D、況依兩造不爭執事項7至10，堪認喜願公司於發出系爭權狀

    前後，將其系爭寶塔權利大量轉讓予他人，若加上系爭權狀

    所載塔位，顯已逾其原來應有部分比例（兩造不爭執事8）

    ，且被上訴人事後清查喜願公司已發出之權狀，亦無發現記

    載系爭塔位位置之系爭權狀（兩造不爭執事項10），可見上

    訴人並無受讓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

 E、上訴人與喜願公司交易系爭塔位時，既尚未選定特定位置，

    亦未實際受讓系爭塔位之占有，則其於未具體選擇系爭塔位

    位置，並就系爭塔位之使用權為移轉之準物權行為（上訴人

    並無進塔或啟用，或於靈骨塔管理人處為塔位登記或標示，

    或「繳交系爭塔位之永久清潔費」使被上訴人知悉之公示作

    用）前，自難認當然已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並可對

    抗現有系爭塔位位置之建物所有權之被上訴人。

　㈣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容忍上訴人使用系爭塔位，並不得禁

    止或妨礙上訴人為使用行為，有無理由？

　　上訴人既然並未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業如前述，則

    其進而請求被上訴人應容忍上訴人使用系爭塔位，並不得禁

    止或妨礙上訴人為使用行為，自屬無據。

五、綜上，上訴人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96

    2條規定，請求確認上訴人就系爭塔位對被上訴人有永久使

    用權；被上訴人應容忍上訴人使用系爭塔位，並不得禁止或

    妨礙上訴人為使用行為，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

    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

    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或防禦方法並所提

    舉證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生影響本院所為上開論斷

    ，自無再予逐一審論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金龍

 

　　　　　　　　　　　　　　　　　　　法　官　洪挺梧

 

　　　　　　　　　　　　　　　　　　　法　官　施盈志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

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

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

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楊雅菱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上訴人提出之永久使用權狀，僅有「樓別」、「區」之

記載，其餘「排」、「列」、「層」欄位均屬空白，下列表格中

「排」、「列」、「層」之數字，係上訴人之主張）

編號 樓別 區 排 列 層 永久使用權狀號碼 1至216 地宮貳 孝 195 1至24 每列1至9 (94)都字第B0000000至B0000000 217至234 地宮貳 孝 197 1至2 第1列：1至9 第2列：1至9 (94)都字第B0000000至B0000000 235至367 地宮貳 孝 201 7至21 第7列：3至9 第8至21列：1至9 (94)都字第B0000000至B0000000 368至556 地宮貳 孝 203 1至21 每列1至9 (94)都字第 B0000000至B0000000 557至772 地宮貳 孝 205 1至24 每列1至9 (94)都字第 B0000000至B0000000 773至988 地宮貳 孝 207 1至24 每列1至9 (94)都字第 B0000000至B0000000 989至1204 地宮貳 孝 211 1至24 每列1至9 (94)都字第 B0000000至B0000000 1205至1420 地宮貳 孝 213 1至24 每列1至9 (94)都字第 B0000000至B0000000 1421至1609 地宮貳 孝 215 1至21 每列1至9 (94)都字第 B0000000至B0000000 1610至1660 地宮貳 孝 217 1至6 第1至5列：1至9 第6列：1至6 (94)都字第 B0000000至B0000000 1661至1750 地宮貳 孝 219 1至10 每列1至9 (94)都字第 B0000000至B0000000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35號
上  訴  人  楊鎮榮  


訴訟代理人  鍾秉憲律師
被 上訴 人  有龍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邵明斌  
訴訟代理人  黃毓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塔位永久使用權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14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1年度重訴字第323號）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與訴外人陳建助於85年12月11日簽訂合建契約書，約定共同興建天都金寶塔（即臺南市○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號，現為「國寶臺南福座」，下稱系爭寶塔），被上訴人與陳建助並於建造完成後分別取得系爭寶塔、系爭寶塔所坐落土地之所有權及塔位永久使用權之40%、60%（下稱系爭寶塔權利），嗣陳建助於86年5月設立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喜願公司），概括承受陳建助上開系爭寶塔權利。其後喜願公司因積欠訴外人黃崇禧承攬報酬，將部分系爭寶塔權利轉讓予黃崇禧，而黃崇禧於90年3月28日因向伊借款，交付系爭寶塔權利中如附表所示之1,750個塔位（下稱系爭塔位）之換狀憑證予伊作為擔保，並經喜願公司與被上訴人當時之負責人白萬春於91年5月11日特定系爭塔位之位置。嗣黃崇禧無力償債，乃同意將系爭塔位以每塔位1萬元計算抵償部分債務，伊遂於94年1月18日持系爭塔位換狀憑證，向喜願公司換發如附表所示之永久使用權狀（下稱系爭權狀），並經喜願公司於94年3月間將系爭塔位點交予伊，而具備使第三人知悉該讓與關係存在之外觀公示，發生債權物權化之效果。詎被上訴人因本院100年度上更一字第7號共有物分割判決分得系爭塔位後，竟否認伊對於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及占有，伊自得請求確認系爭塔位永久使用權存在，並除去及防止被上訴人之妨害。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962條規定，求為確認伊就系爭塔位對被上訴人有永久使用權；被上訴人應容忍伊使用系爭塔位，並不得禁止或妨礙伊為使用行為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下列情詞置辯，並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本件請求：上訴人所持系爭權狀並非伊所製發，且無記載特定位置，上訴人未曾繳納系爭塔位之清潔管理費用，亦未有進塔使用系爭塔位等公示行為，縱上訴人確有自喜願公司處受讓系爭塔位，基於債之相對性，仍無從對抗伊等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⑴原判決廢棄。⑵確認上訴人就系爭塔位對被上訴人有永久使用權。⑶被上訴人應容忍上訴人使用系爭塔位，並不得禁止或妨礙上訴人為使用行為。被上訴人則求為判決駁回上訴。】
三、本件經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及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兩造爭點，分別列舉如下（見本院卷第372至376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被上訴人與陳建助於85年12月11日簽訂合建契約書，約定由陳建助出資於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寶塔，並約定建造完成後，被上訴人、陳建助依序分得系爭寶塔權利40%、60%。嗣陳建助成立喜願公司，由喜願公司概括承受陳建助之系爭寶塔權利，並與被上訴人約定分管系爭寶塔。
 2、黃崇禧因向上訴人借款，而於90年3月28日簽立原審卷一第25頁之合約書，載明：「持有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天都金寶塔換狀憑證，憑證字號□（註：用以表示空白之意，下同）願字第□號至願字第□號…借款1200萬元整抵押用」等語。黃崇禧、上訴人、喜願公司於同日又簽立原審卷一第29頁之證明書，載明：「甲方所持有乙方之天都金寶塔換狀憑證，憑證字號□願字第□號至願字第□號共計1200張，已繳清期款，乙方應無條件協助辦理換狀證換成永久使用權狀。甲方持有人楊鎮榮。乙方證明人陳建助。乙方保證人黃崇禧。」等語。黃崇禧另再簽立原審卷一第31頁之讓渡書，交付上訴人，其上載明：「黃崇禧茲將有龍建設開發有限公司之天都納骨寶塔□排□列□層共□格置骨灰甕□位（永久使用權狀編號為願字030001~030750、046000~047000號以□萬□仟□佰□拾□元整，讓渡給受讓人，爾後所有權利義務均由受讓人承擔…並委託□君至有龍建設開發有限公司辦理讓渡手續為荷。此致有龍建設開發有限公司。出讓人：黃崇禧。中華民國□年□月□日」等語。（原審卷一第25、29、31頁）
 3、喜願公司於91年5月11日開立原審卷十第225頁之證明書，載明：「查黃崇禧於中華民國91年5月11日向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開立之天都金寶塔骨灰位換狀憑證，持有人楊鎮榮先生，憑證字號，願字030001號至030750號、第046000號至047000共計1,750張，係貴方承攬置骨灰櫃、納骨櫃工程費用，交換之塔位抵換物，權益概屬黃崇禧指定楊鎮榮所有，日後換取永久使用權狀，依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天都金寶塔管理辦法辦理之。（塔位位置選擇範圍於后圖示不得異議，且由黃崇禧先生責任協調登記）特此證明。證明人：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陳建助、保證人黃崇禧。」等語，並附有原審卷十第227、229頁之天都金寶塔6,000個之「塔位位置保留確認單、位置圖」（其上有黃崇禧、陳建助於91年5月11日之簽章），及原審卷十第231頁之天都金寶塔2,382個之「塔位位置保留確認單」（下稱系爭保留確認單，其上有「白萬春11/5」之簽名，但被上訴人否認其形式上之真正）。【依前開「區、排、列、層」之標示，前開6,000個塔位包含前開2,382個塔位。】（原審卷十第225、227至231頁）
 4、黃崇禧於91年5月15日簽立原審卷一第33頁之換發永久使用權狀切結書交付上訴人，其上載明：「本人茲為換發貴公司（天都納骨寶塔）永久使用權狀，編號為願字030001~030750、046000~047000號計1,750張，爾後如有任何糾紛責任，概由本人承擔無誤，特立此書為證，並委託□君至貴公司辦理為荷。此致有龍建設開發有限公司。立切結書人：黃崇禧。」等語。（原審卷一第33頁）
 5、喜願公司於94年1月18日開立原審卷一第35頁之收據，載明：「茲收到楊鎮榮先生座落臺南市○區○○路000號天都金寶塔之換狀憑證編號030001~030750、046000~047000號，位置編號為地宮2樓孝區，合計1,750張。上述之換狀憑證係申請換發永久使用權狀之憑證。此據。收執人：（喜願公司印文、陳建助印文）資材室陳貞吟。」等語。（原審卷一第35頁）
 6、上訴人所提出之系爭權狀上，均記載持有人為上訴人，開立名義人由右至左記載：有龍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白萬春」（左側）、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建助」（中間）、天都金寶塔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釋常禪」（右側），開立日期均為94年1月24日，其上均印有「陳建助」、「釋常禪」、「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白萬春」之簽名章及印章印文（但被上訴人否認「白萬春」部分之形式上真正）。（原審卷一第37頁至卷十第8頁）
 7、上訴人前以黃崇禧於90年3月28日向其借貸1,200萬元，並提供喜願公司天都寶塔換狀憑證1,200張抵押，屆期未清償為由，訴請黃崇禧及其連帶保證人清償借款，經新北地方法院以97年度重訴字第222號判決黃崇禧及其連帶保證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200萬元本息確定，嗣上訴人於97年間持該確定判決聲請強制執行，經新竹地院以97年度執字第24772號強制執行受償562萬8,709元（含執行費9萬6,020元），並取得債權憑證；復於98年7月30日參與新北地方法院99年司執蘭字第2699號強制執行，受償271萬4,149元；又於99年11月17日聲請原審法院98年司執字第69642號強制執行，受償270萬4,294元。迄今尚有本金104萬8,868元未受償。
 8、喜願公司將系爭寶塔權利轉讓予訴外人劉淑滿、朱源樟（又轉讓予陳威廷、陳光燦、陳貞吟）、邱紹欽後，邱紹欽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經本院100年度上更一字第7號判決依照當時被上訴人40%、劉淑滿16%、陳威廷12%、陳光燦12%、陳貞吟12%、邱紹欽5%、喜願公司3%之應有部分比例，判決分割系爭寶塔權利如該判決主文（下稱系爭分割判決），並於102年10月17日確定。（註：系爭分割判決主文略為：A、B部分即共用之地下2層至地上7層、屋頂突出物等分歸各共有人依其原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C甲部分即地下1層、地上3層共4248.45平方公尺，分歸喜願公司、陳威廷、陳光燦、陳貞吟依應有部分比例3/39、12/39、12/39、12/39保持共有；Ｃ乙部分即地上5、7層共2,384.24平方公尺，分歸邱紹欽、劉淑滿依應有部分比例16/21、5/21保持共有；Ｃ丙部分面積4,513.69平方公尺（地下二層1,540.01平方公尺、二層1,377.59平方公尺、五層291.54平方公尺、六層1,304.55平方公尺），分歸被上訴人單獨所有。
 9、被上訴人執系爭分割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就其所分得且尚未放置骨灰甕、神主牌之塔位（含地下二層1,540.01平方公尺部分）執行點交，經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267號裁定以：因塔位設置裝潢附合為不動產之一部，被上訴人請求交付未放置骨灰甕或神主牌之塔位，自屬有據，第三人已否自喜願公司受讓塔位之權利並占有，係實體上之爭執，應另依訴訟程序救濟為由，認應點交予被上訴人。嗣被上訴人業於103年12月22日實際占有系爭分割判決分予被上訴人之塔位。
 10、被上訴人以103年8月13日有龍字第1030017號函，向臺南市政府民政局陳報其核發之永久使用權狀如「新都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各版本用狀明細表（共7欄）」所示。而附表所示系爭塔位之權狀號碼，並不在上開明細表所列權狀號碼之範圍內。（見原審卷十二第115至117頁）
　㈡兩造爭點：
 1、被上訴人有無自己或授權喜願公司簽發兩造不爭執事項3所示之系爭保留確認單？
 2、被上訴人有無同意喜願公司簽發兩造不爭執事項6之系爭權狀？
 3、上訴人請求確認就系爭塔位對被上訴人有永久使用權，有無理由？
 4、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容忍上訴人使用系爭塔位，並不得禁止或妨礙上訴人為使用行為，有無理由？
四、茲就兩造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有無自己或授權喜願公司簽發系爭保留確認單？
 1、依兩造不爭執事項1至3及證人陳建助於本院證稱：兩造不爭執事項3之證明書所附之系爭保留確認單上之2,382個塔位包含系爭塔位1,750個，系爭保留確認單上之被上訴人當時負責人白萬春之簽名為真正，白萬春原已知悉喜願公司將部分塔位讓與黃崇禧之事，但上訴人做事情比較細膩，認為應讓被上訴人知道黃崇禧又將系爭塔位讓與上訴人之事，伊才請白萬春簽名於系爭保留確認單上，此與產權無關，主要是讓被上訴人將來選位時，不要重複選到系爭塔位的位置等語（見本院卷第224至226頁），堪認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陳建助於85年12月11日簽訂合建契約書，約定共同興建系爭寶塔，並於建造完成後依序取得40%、60%之系爭寶塔權利，嗣陳建助於86年5月設立喜願公司概括承受系爭寶塔權利，其後喜願公司因積欠黃崇禧承攬報酬，將部分系爭寶塔權利轉讓予黃崇禧，而黃崇禧於90年3月28日因向上訴人借款，交付系爭寶塔權利其中如兩造不爭執事項2、3所示之換狀憑證予上訴人，作為擔保，並經喜願公司與被上訴人當時之負責人白萬春於91年5月11日簽名於兩造不爭執事項3之系爭保留確認單上等情屬實。
 2、上訴人雖又主張：被上訴人簽發系爭保留確認單，即是同意被上訴人選定系爭塔位云云。惟被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並無簽發系爭保留確認單，縱有，上訴人亦未依系爭保留確認單所載「以上位置尚未繳交永久清潔費，本塔僅供暫時保留不得使用」之條件，繳交永久清潔費，不生選定塔位之效力等語。經查：
 (1)系爭保留確認單上之被上訴人當時負責人白萬春之簽名為真正等情，業據證人陳建助於本院證述明確，已如前述，被上訴人否認其有簽發系爭保留確認單，尚無足採。
 (2)依系爭保留確認單記載「以上位置尚未繳交永久清潔費，本塔僅供暫時保留不得使用」等文義（見原審卷十第231頁），堪認被上訴人、喜願公司、黃崇禧當時均明知白萬春簽名於系爭保留確認單之意思，僅是同意該2,382個塔位位置「暫時保留」未來由喜願公司（再讓與黃崇禧或上訴人）使用之可能，並附加喜願公司（或黃崇禧或上訴人）應於相當期限內繳交該2,382個塔位位置之「永久清潔費」作為「永久（非暫時）保留」使用該2,382個塔位之條件。而喜願公司、黃崇禧迄未繳交該2,382個塔位之「永久清潔費」等情，業據證人陳建助於本院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33頁），自難認系爭保留確認單所載「暫時保留」使用該2,382個塔位之權利現仍繼續存在，是上訴人自不得再執系爭保留確認單向被上訴人主張權利。
　㈡被上訴人有無同意喜願公司簽發系爭權狀？
 1、依兩造不爭執事項4至6及證人陳建助於本院證稱：當時因被上訴人、喜願公司各持有系爭寶塔權利40%、60%，乃統一格式共同印製系爭寶塔之永久使用權狀，並由被上訴人、喜願公司及當時管理系爭寶塔之釋常禪具名，具名順序若是喜願公司名義在中間者，即是喜願公司發出之權狀，若是被上訴人名義在中間，則是被上訴人發出之權狀，喜願公司因上訴人執黃崇禧所交付之兩造不爭執事項2、3、4所示文件至喜願公司換發永久使用權狀，始簽立兩造不爭執事項5所示之收據，並換發系爭權狀交付上訴人等語（見本院卷第228、230至232頁），堪認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因黃崇禧無力償還其債務，同意將系爭塔位以每塔位1萬元計算抵償部分債務後，於94年1月18日執兩造不爭執事項2、3、4所示文件，向喜願公司換發系爭權狀等語屬實。
 2、上訴人雖另主張：被上訴人同意聯名共同製發系爭權狀，自應就系爭權狀所載內容負責云云。惟被上訴人辯稱：系爭權狀非由被上訴人所製發，且系爭權狀未載明塔位特定位置，上訴人不得以系爭權狀向被上訴人主張權利等語。經查：
 (1)依兩造不爭執事項6、證人陳建助上揭證述、證人釋常襌於原審證稱：系爭寶塔之權狀是簽名、蓋章以後，再套繪大量印製，因被上訴人是地主、喜願公司是建商、伊是天都金寶塔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始共同具名，但塔位如何過戶、移轉，應有其他相關文字記載，若辦理過戶或轉讓手續符合規定，渠等即會承認，系爭寶塔之各股東有分配塔位位置之分配明細表，各自買賣塔位，互不干涉，並互相承認合法之轉讓等語（見原審卷十二第35至48頁），及系爭權狀記載：「持有人：楊鎮榮」、「所有權人：喜願公司」，並印有「陳建助」、「釋常禪」、「白萬春」之簽名及印文，但僅蓋用「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印文，而無被上訴人公司之印文，亦無系爭寶塔管理委員會之印文等情（原審卷一第37頁至卷十第8頁），堪認被上訴人、喜願公司雖統一格式製發系爭寶塔之權狀，但系爭權狀自外觀上載明「所有權人」為喜願公司，並僅蓋用喜願公司之印文，即可辯識係由喜願公司單獨製發，並由喜願公司單獨移轉其對於系爭寶塔之所有權所衍生之權利，而非由喜願公司與被上訴人共同製發，並移轉其2人共有系爭寶塔所有權所衍生之權利，自應由喜願公司單獨負責。
 (2)又依前揭證人陳建助、釋常襌之證述，及系爭權狀記載「持有人」為上訴人、「所有權人」為喜願公司、「權狀號碼」如附表「永久使用權狀號碼」欄所示、「樓別」為「地宮貳」、「區」為「孝」等，但「方位」、「排」、「列」、「層」等欄位，均為空白，且背面注意事項第5點記載：「持有人應另繳交永久清潔費」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7頁至卷十第8頁），堪認喜願公司製發系爭權狀當時，上訴人並未選定系爭權狀所對應之塔位（因此方位、排、列、層等欄位，均為空白），則上訴人得執系爭權狀主張之權利，自非特定塔位之使用權，充其量僅得向其契約相對人喜願公司請求：於喜願公司就系爭寶塔之所有權範圍內，使用特定塔位之權利（補填上方位、排、列、層等欄位之權利）。至系爭權狀最左側雖印有白萬春、釋常禪之簽名及印文，顯係為格式統一而併列印，至多僅能認為係白萬春、釋常禪同意：喜願公司得於喜願公司就系爭寶塔之所有權範圍內，發給第三人請求喜願公司交付特定塔位權利之系爭權狀而己。並非被上訴人、釋常禪等人有同意系爭權狀之持有人除「請求喜願公司於喜願公司就系爭寶塔之所有權範圍內，交付特定塔位」之權利外，尚得對其2人主張任何權利。又依兩造不爭執事項1至6，上訴人係直接自喜願公司取得系爭權狀，自應明知系爭權狀為喜願公司所製發，並僅能作為其與喜願公司間之債權文件，效力並不及於非屬契約相對人之被上訴人。
 (3)上訴人雖主張證人陳建助、釋常襌亦有證述被上訴人應就系爭權狀所載內容共同負責云云，惟其2人此部分之證述，既與前述系爭權狀所載內容明顯不符，要僅係其2人個人之意見，尚難據此創設上訴人得向被上訴人直接請求之權利。
　㈢上訴人請求確認就系爭塔位對被上訴人有永久使用權，有無理由？
 1、按靈骨塔位使用權，係一方取得使用他方提供之塔位放置靈骨之權利，他方並允為保管靈骨、提供祭祀勞務等服務，兼有租賃、寄託、僱傭之債權性質。就單純塔位使用權（不含靈骨塔所在之建物及土地）交易契約而言，因塔位只是整座靈骨塔之一定空間，該契約之交易標的為塔位之使用權，而非1個物；依系爭塔位永久使用權交易契約，所取得者係請求移轉塔位永久使用權之債權，屬選擇之債，於未具體選擇塔位，並就特定塔位之使用權為移轉之準物權行為（不一定實際進塔或啟用，但須於靈骨塔管理人處為塔位登記或標示，使該塔位使用權釋出之情形，具備使第三人知悉之公示作用）前，難認當然已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32號判決要旨參照）。次按買賣契約僅有債之效力，基於債權相對性之原理，不得以之對抗契約以外之第三人。若基於保護國家社會整體經濟利益或其他公共利益，使債權具有對抗第三人之效力，至少須具備有使第三人知悉該債權關係存在之外觀公示方法，始具正當性。其外觀公示方法，例如顯而易徵之占有使用關係，或依一般慣行之公示方法為之，亦無不可，其判斷標準，應從具體案例所呈現之客觀事實表徵綜合判定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795號判決參照）。若未證明買受塔位時已保留特定位置之塔位，亦未受讓塔位之占有，則僅係使用權移轉之債權債務關係，其所主張取得者，僅為使用權並非所有權，亦無可供第三人知悉該使用關係存在之公示方法，基於債權相對性之原理，援其使用權買賣契約之債權關係，以資對抗取得所有權之人，非有理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945號判決參照）。
 2、上訴人雖主張：伊已實際占有系爭塔位，則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第1項、第825條規定、債權物權化原則下，得依民法第962條規定，向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伊有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云云。惟依上開說明，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為債權性質，復依兩造不爭執事項1、8、9，系爭塔位位於被上訴人所分得之建物所有權範圍內，則上訴人既非直接自被上訴人處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而係向他人取得，上訴人即須已具體選擇系爭塔位之位置，並就系爭塔位之使用權為移轉之準物權行為後，始得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並對抗現有系爭塔位位置之建物所有權之被上訴人。申言之，上訴人與黃崇禧或喜願公司間，就系爭寶塔之塔位交易，僅具債權效力，若欲使該債權具有對抗被上訴人之效力，至少須具備有使被上訴人知悉該債權關係存在之外觀公示方法，始具正當性，上訴人若未證明交易系爭寶塔之塔位時已保留特定系爭塔位之位置，亦未受讓系爭塔位之占有，則於上訴人尚未具體選擇塔位，並就特定塔位之使用權為移轉之準物權行為（不一定實際進塔或啟用，但須於靈骨塔管理人處為塔位登記或標示，使該塔位使用權釋出之情形，具備使第三人知悉之公示作用）前，自難認當然已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經查：
 (1)上訴人並未直接自被上訴人處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
 A、依據兩造不爭執事項1至6所示文書，除「系爭保留確認單」、「系爭權狀」外，均無被上訴人或其人員之簽章，且觀諸該等文件之內容，均屬上訴人、黃崇禧、喜願公司間有關系爭寶塔相關權利之交易文件，僅有債之效力，則上訴人因該等文件所取得者，僅係得向黃崇禧或喜願公司請求選定系爭寶塔塔位，及於選定後，請求移轉該塔位永久使用權之債權而己，基於債權相對性之原理，上訴人不得以該等文書對抗其等間之契約以外之被上訴人。
 B、系爭保留確認單所載「暫時保留」選定塔位之權利業已消滅等情，業如前述，且由喜願公司嗣後製發給上訴人之系爭權狀，並無記載塔位之特定位置，益證系爭保留確認單之「暫時保留」權利，於喜願公司發出系爭權狀當時，已不復存在。又系爭權狀係由喜願公司單獨製發，上訴人僅得向喜願公司請求於喜願公司就系爭寶塔之所有權範圍內，特定塔位之權利（補填上方位、排、列、層等欄位之權利），至被上訴人提供白萬春之簽名及印文供印製系爭寶塔之權狀，僅係為格式統一，並僅有同意上訴人得持系爭權狀「請求喜願公司於喜願公司就系爭寶塔之所有權範圍內，交付特定塔位」而己，亦如前述。是上訴人執系爭保留確認單、系爭權狀向喜願公司以外之被上訴人主張其已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自屬無據。
 (2)上訴人並未具體選擇系爭塔位之位置，亦未就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為移轉之準物權行為，自無從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並對抗現有系爭塔位位置之建物所有權之被上訴人：
 A、上訴人雖又主張：系爭權狀「權狀號碼」欄所載編號，與兩造不爭執事項2至5之換狀憑證所載編號一致，可見系爭權狀所載塔位之位置即為系爭保留確認單所確認之塔位，亦即為附表所示之系爭塔位云云。惟查系爭權狀「權狀號碼」，與兩造不爭事項2至5之換狀憑證編號一致，係因上開文件全係喜願公司所製發之故，無從據此認定系爭權狀所載塔位即為系爭保留確認單所確認之塔位，況倘上訴人已有選定系爭保留確認單所載塔位之位置，則系爭權狀理當會記載「方位」、「排」、「列」、「層」等欄位，並非空白，由此亦可見上訴人之主張，並無可採。
 B、上訴人雖再主張其94年3月間與陳建助、陳貞吟、黃崇禧已就系爭塔位之位置進行點交，並由喜願公司於原審法院97年度執全助字第178號、102年度司執字第105874號強制執行事件中陳報系爭塔位具體位置云云，惟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依一般常情，倘上訴人在系爭權狀發給前，確已完成系爭塔位之點交，系爭權狀理應會將系爭塔位之位置記載於「方位」、「排」、「列」、「層」等欄位，而非空白，倘上訴人在系爭權狀發給後，已完成系爭塔位之點交，則系爭權狀理亦應會補填系爭塔位之位置於「方位」、「排」、「列」、「層」等欄位，而非保持空白，然上開欄位既仍保持空白，自難認上訴人已選定系爭塔位之位置並已完成點交。又被上訴人以喜願公司為債務人，聲請兩造不爭執事項9所示之點交程序，經原審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03年6月23日至系爭寶塔現場履勘之結果為：「地下二樓…孝區203、205、207、209、211、213、215、219排沒塔門，債務人(即喜願公司)稱移轉占有給第三人，176、174、172、170、168、166、164、162、160、158、156、154、150、148、144排沒塔門，債務人稱移轉給第三人占有；144排三列一層有一塔位；136排一列一、二層有塔門；136、134、132、130排沒塔門，債務人稱移轉給第三人占有…」等情，有該履勘筆錄可稽（見原審法院102年度司執字第105874號執行卷第116頁），堪認被上訴人與喜願公司於103年6月23日現場履勘當時，喜願公司雖聲稱系爭塔位其中如附表編號368至1609、1661至1750之塔位，已移轉占有予第三人云云，但依當時該等塔位位置並無設置塔門，尚難將占有移轉予他人之情形觀之，堪認喜願公司所述不實。又喜願公司於上開現場履勘當時，並未提及系爭塔位之其餘編號塔位已移轉占有予第三人，而係其後再以圖說主張其餘編號塔位亦已移轉占有予第三人云云，亦難以其事後之說詞，認定其餘編號塔位確已有移轉占有予第三人。至上訴人雖另主張：上訴人因恐管理單位誤將系爭塔位位置交由他人使用，始僱工將塔位門板拆除，擬待將來出售，再僱工裝回，故僅黃崇禧及上訴人取得之塔位部分沒有塔門云云，反適足以證明上訴人並無向系爭寶塔之管理單位登記系爭塔位之使用權，否則何須擔心管理單位誤交由他人使用？則依點交當時系爭塔位位置之情形，無論是否有裝設塔門，司法事務官、被上訴人或第三人，顯無從自外觀判斷系爭塔位業經喜願公司移轉占有予上訴人。是本件尚難僅憑不願點交之執行債務人喜願公司之片面說詞，遽認系爭塔位之位置已移轉占有予上訴人。
 C、上訴人雖另主張：系爭塔位恆置於管理單位實質管領力下，移轉占有應僅指概念上、抽象之占有選位，一經雙方合意確認即為完成，門板無礙於塔位位置之認定云云。惟系爭權狀既無記載系爭塔位位置，自難認上訴人與喜願公司間已有特定系爭塔位並以合意之方式移轉占有，況其2人若僅以合意方式移轉，亦難認已就特定塔位之使用權為移轉之準物權行為。
 D、況依兩造不爭執事項7至10，堪認喜願公司於發出系爭權狀前後，將其系爭寶塔權利大量轉讓予他人，若加上系爭權狀所載塔位，顯已逾其原來應有部分比例（兩造不爭執事8），且被上訴人事後清查喜願公司已發出之權狀，亦無發現記載系爭塔位位置之系爭權狀（兩造不爭執事項10），可見上訴人並無受讓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
 E、上訴人與喜願公司交易系爭塔位時，既尚未選定特定位置，亦未實際受讓系爭塔位之占有，則其於未具體選擇系爭塔位位置，並就系爭塔位之使用權為移轉之準物權行為（上訴人並無進塔或啟用，或於靈骨塔管理人處為塔位登記或標示，或「繳交系爭塔位之永久清潔費」使被上訴人知悉之公示作用）前，自難認當然已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並可對抗現有系爭塔位位置之建物所有權之被上訴人。
　㈣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容忍上訴人使用系爭塔位，並不得禁止或妨礙上訴人為使用行為，有無理由？
　　上訴人既然並未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業如前述，則其進而請求被上訴人應容忍上訴人使用系爭塔位，並不得禁止或妨礙上訴人為使用行為，自屬無據。
五、綜上，上訴人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962條規定，請求確認上訴人就系爭塔位對被上訴人有永久使用權；被上訴人應容忍上訴人使用系爭塔位，並不得禁止或妨礙上訴人為使用行為，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或防禦方法並所提舉證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生影響本院所為上開論斷，自無再予逐一審論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金龍
 
　　　　　　　　　　　　　　　　　　　法　官　洪挺梧
 
　　　　　　　　　　　　　　　　　　　法　官　施盈志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楊雅菱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上訴人提出之永久使用權狀，僅有「樓別」、「區」之記載，其餘「排」、「列」、「層」欄位均屬空白，下列表格中「排」、「列」、「層」之數字，係上訴人之主張）
		編號

		樓別

		區

		排

		列

		層

		永久使用權狀號碼



		1至216

		地宮貳

		孝

		195

		1至24

		每列1至9

		(94)都字第B0000000至B0000000



		217至234

		地宮貳

		孝

		197

		1至2

		第1列：1至9
第2列：1至9

		(94)都字第B0000000至B0000000



		235至367

		地宮貳

		孝

		201

		7至21

		第7列：3至9
第8至21列：1至9

		(94)都字第B0000000至B0000000



		368至556

		地宮貳

		孝

		203

		1至21

		每列1至9

		(94)都字第 B0000000至B0000000



		557至772

		地宮貳

		孝

		205

		1至24

		每列1至9

		(94)都字第 B0000000至B0000000



		773至988

		地宮貳

		孝

		207

		1至24

		每列1至9

		(94)都字第 B0000000至B0000000



		989至1204

		地宮貳

		孝

		211

		1至24

		每列1至9

		(94)都字第 B0000000至B0000000



		1205至1420

		地宮貳

		孝

		213

		1至24

		每列1至9

		(94)都字第 B0000000至B0000000



		1421至1609

		地宮貳

		孝

		215

		1至21

		每列1至9

		(94)都字第 B0000000至B0000000



		1610至1660

		地宮貳

		孝

		217

		1至6

		第1至5列：1至9
第6列：1至6

		(94)都字第 B0000000至B0000000



		1661至1750

		地宮貳

		孝

		219

		1至10

		每列1至9

		(94)都字第 B0000000至B0000000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35號

上  訴  人  楊鎮榮  



訴訟代理人  鍾秉憲律師

被 上訴 人  有龍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邵明斌  

訴訟代理人  黃毓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塔位永久使用權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14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1年度重訴字第323號）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與訴外人陳建助於85年12月11日簽訂合建契約書，約定共同興建天都金寶塔（即臺南市○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號，現為「國寶臺南福座」，下稱系爭寶塔），被上訴人與陳建助並於建造完成後分別取得系爭寶塔、系爭寶塔所坐落土地之所有權及塔位永久使用權之40%、60%（下稱系爭寶塔權利），嗣陳建助於86年5月設立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喜願公司），概括承受陳建助上開系爭寶塔權利。其後喜願公司因積欠訴外人黃崇禧承攬報酬，將部分系爭寶塔權利轉讓予黃崇禧，而黃崇禧於90年3月28日因向伊借款，交付系爭寶塔權利中如附表所示之1,750個塔位（下稱系爭塔位）之換狀憑證予伊作為擔保，並經喜願公司與被上訴人當時之負責人白萬春於91年5月11日特定系爭塔位之位置。嗣黃崇禧無力償債，乃同意將系爭塔位以每塔位1萬元計算抵償部分債務，伊遂於94年1月18日持系爭塔位換狀憑證，向喜願公司換發如附表所示之永久使用權狀（下稱系爭權狀），並經喜願公司於94年3月間將系爭塔位點交予伊，而具備使第三人知悉該讓與關係存在之外觀公示，發生債權物權化之效果。詎被上訴人因本院100年度上更一字第7號共有物分割判決分得系爭塔位後，竟否認伊對於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及占有，伊自得請求確認系爭塔位永久使用權存在，並除去及防止被上訴人之妨害。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962條規定，求為確認伊就系爭塔位對被上訴人有永久使用權；被上訴人應容忍伊使用系爭塔位，並不得禁止或妨礙伊為使用行為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下列情詞置辯，並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本件請求：上訴人所持系爭權狀並非伊所製發，且無記載特定位置，上訴人未曾繳納系爭塔位之清潔管理費用，亦未有進塔使用系爭塔位等公示行為，縱上訴人確有自喜願公司處受讓系爭塔位，基於債之相對性，仍無從對抗伊等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⑴原判決廢棄。⑵確認上訴人就系爭塔位對被上訴人有永久使用權。⑶被上訴人應容忍上訴人使用系爭塔位，並不得禁止或妨礙上訴人為使用行為。被上訴人則求為判決駁回上訴。】

三、本件經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及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兩造爭點，分別列舉如下（見本院卷第372至376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被上訴人與陳建助於85年12月11日簽訂合建契約書，約定由陳建助出資於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寶塔，並約定建造完成後，被上訴人、陳建助依序分得系爭寶塔權利40%、60%。嗣陳建助成立喜願公司，由喜願公司概括承受陳建助之系爭寶塔權利，並與被上訴人約定分管系爭寶塔。

 2、黃崇禧因向上訴人借款，而於90年3月28日簽立原審卷一第25頁之合約書，載明：「持有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天都金寶塔換狀憑證，憑證字號□（註：用以表示空白之意，下同）願字第□號至願字第□號…借款1200萬元整抵押用」等語。黃崇禧、上訴人、喜願公司於同日又簽立原審卷一第29頁之證明書，載明：「甲方所持有乙方之天都金寶塔換狀憑證，憑證字號□願字第□號至願字第□號共計1200張，已繳清期款，乙方應無條件協助辦理換狀證換成永久使用權狀。甲方持有人楊鎮榮。乙方證明人陳建助。乙方保證人黃崇禧。」等語。黃崇禧另再簽立原審卷一第31頁之讓渡書，交付上訴人，其上載明：「黃崇禧茲將有龍建設開發有限公司之天都納骨寶塔□排□列□層共□格置骨灰甕□位（永久使用權狀編號為願字030001~030750、046000~047000號以□萬□仟□佰□拾□元整，讓渡給受讓人，爾後所有權利義務均由受讓人承擔…並委託□君至有龍建設開發有限公司辦理讓渡手續為荷。此致有龍建設開發有限公司。出讓人：黃崇禧。中華民國□年□月□日」等語。（原審卷一第25、29、31頁）

 3、喜願公司於91年5月11日開立原審卷十第225頁之證明書，載明：「查黃崇禧於中華民國91年5月11日向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開立之天都金寶塔骨灰位換狀憑證，持有人楊鎮榮先生，憑證字號，願字030001號至030750號、第046000號至047000共計1,750張，係貴方承攬置骨灰櫃、納骨櫃工程費用，交換之塔位抵換物，權益概屬黃崇禧指定楊鎮榮所有，日後換取永久使用權狀，依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天都金寶塔管理辦法辦理之。（塔位位置選擇範圍於后圖示不得異議，且由黃崇禧先生責任協調登記）特此證明。證明人：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陳建助、保證人黃崇禧。」等語，並附有原審卷十第227、229頁之天都金寶塔6,000個之「塔位位置保留確認單、位置圖」（其上有黃崇禧、陳建助於91年5月11日之簽章），及原審卷十第231頁之天都金寶塔2,382個之「塔位位置保留確認單」（下稱系爭保留確認單，其上有「白萬春11/5」之簽名，但被上訴人否認其形式上之真正）。【依前開「區、排、列、層」之標示，前開6,000個塔位包含前開2,382個塔位。】（原審卷十第225、227至231頁）

 4、黃崇禧於91年5月15日簽立原審卷一第33頁之換發永久使用權狀切結書交付上訴人，其上載明：「本人茲為換發貴公司（天都納骨寶塔）永久使用權狀，編號為願字030001~030750、046000~047000號計1,750張，爾後如有任何糾紛責任，概由本人承擔無誤，特立此書為證，並委託□君至貴公司辦理為荷。此致有龍建設開發有限公司。立切結書人：黃崇禧。」等語。（原審卷一第33頁）

 5、喜願公司於94年1月18日開立原審卷一第35頁之收據，載明：「茲收到楊鎮榮先生座落臺南市○區○○路000號天都金寶塔之換狀憑證編號030001~030750、046000~047000號，位置編號為地宮2樓孝區，合計1,750張。上述之換狀憑證係申請換發永久使用權狀之憑證。此據。收執人：（喜願公司印文、陳建助印文）資材室陳貞吟。」等語。（原審卷一第35頁）

 6、上訴人所提出之系爭權狀上，均記載持有人為上訴人，開立名義人由右至左記載：有龍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白萬春」（左側）、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建助」（中間）、天都金寶塔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釋常禪」（右側），開立日期均為94年1月24日，其上均印有「陳建助」、「釋常禪」、「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白萬春」之簽名章及印章印文（但被上訴人否認「白萬春」部分之形式上真正）。（原審卷一第37頁至卷十第8頁）

 7、上訴人前以黃崇禧於90年3月28日向其借貸1,200萬元，並提供喜願公司天都寶塔換狀憑證1,200張抵押，屆期未清償為由，訴請黃崇禧及其連帶保證人清償借款，經新北地方法院以97年度重訴字第222號判決黃崇禧及其連帶保證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200萬元本息確定，嗣上訴人於97年間持該確定判決聲請強制執行，經新竹地院以97年度執字第24772號強制執行受償562萬8,709元（含執行費9萬6,020元），並取得債權憑證；復於98年7月30日參與新北地方法院99年司執蘭字第2699號強制執行，受償271萬4,149元；又於99年11月17日聲請原審法院98年司執字第69642號強制執行，受償270萬4,294元。迄今尚有本金104萬8,868元未受償。

 8、喜願公司將系爭寶塔權利轉讓予訴外人劉淑滿、朱源樟（又轉讓予陳威廷、陳光燦、陳貞吟）、邱紹欽後，邱紹欽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經本院100年度上更一字第7號判決依照當時被上訴人40%、劉淑滿16%、陳威廷12%、陳光燦12%、陳貞吟12%、邱紹欽5%、喜願公司3%之應有部分比例，判決分割系爭寶塔權利如該判決主文（下稱系爭分割判決），並於102年10月17日確定。（註：系爭分割判決主文略為：A、B部分即共用之地下2層至地上7層、屋頂突出物等分歸各共有人依其原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C甲部分即地下1層、地上3層共4248.45平方公尺，分歸喜願公司、陳威廷、陳光燦、陳貞吟依應有部分比例3/39、12/39、12/39、12/39保持共有；Ｃ乙部分即地上5、7層共2,384.24平方公尺，分歸邱紹欽、劉淑滿依應有部分比例16/21、5/21保持共有；Ｃ丙部分面積4,513.69平方公尺（地下二層1,540.01平方公尺、二層1,377.59平方公尺、五層291.54平方公尺、六層1,304.55平方公尺），分歸被上訴人單獨所有。

 9、被上訴人執系爭分割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就其所分得且尚未放置骨灰甕、神主牌之塔位（含地下二層1,540.01平方公尺部分）執行點交，經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267號裁定以：因塔位設置裝潢附合為不動產之一部，被上訴人請求交付未放置骨灰甕或神主牌之塔位，自屬有據，第三人已否自喜願公司受讓塔位之權利並占有，係實體上之爭執，應另依訴訟程序救濟為由，認應點交予被上訴人。嗣被上訴人業於103年12月22日實際占有系爭分割判決分予被上訴人之塔位。

 10、被上訴人以103年8月13日有龍字第1030017號函，向臺南市政府民政局陳報其核發之永久使用權狀如「新都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各版本用狀明細表（共7欄）」所示。而附表所示系爭塔位之權狀號碼，並不在上開明細表所列權狀號碼之範圍內。（見原審卷十二第115至117頁）

　㈡兩造爭點：

 1、被上訴人有無自己或授權喜願公司簽發兩造不爭執事項3所示之系爭保留確認單？

 2、被上訴人有無同意喜願公司簽發兩造不爭執事項6之系爭權狀？

 3、上訴人請求確認就系爭塔位對被上訴人有永久使用權，有無理由？

 4、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容忍上訴人使用系爭塔位，並不得禁止或妨礙上訴人為使用行為，有無理由？

四、茲就兩造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有無自己或授權喜願公司簽發系爭保留確認單？

 1、依兩造不爭執事項1至3及證人陳建助於本院證稱：兩造不爭執事項3之證明書所附之系爭保留確認單上之2,382個塔位包含系爭塔位1,750個，系爭保留確認單上之被上訴人當時負責人白萬春之簽名為真正，白萬春原已知悉喜願公司將部分塔位讓與黃崇禧之事，但上訴人做事情比較細膩，認為應讓被上訴人知道黃崇禧又將系爭塔位讓與上訴人之事，伊才請白萬春簽名於系爭保留確認單上，此與產權無關，主要是讓被上訴人將來選位時，不要重複選到系爭塔位的位置等語（見本院卷第224至226頁），堪認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陳建助於85年12月11日簽訂合建契約書，約定共同興建系爭寶塔，並於建造完成後依序取得40%、60%之系爭寶塔權利，嗣陳建助於86年5月設立喜願公司概括承受系爭寶塔權利，其後喜願公司因積欠黃崇禧承攬報酬，將部分系爭寶塔權利轉讓予黃崇禧，而黃崇禧於90年3月28日因向上訴人借款，交付系爭寶塔權利其中如兩造不爭執事項2、3所示之換狀憑證予上訴人，作為擔保，並經喜願公司與被上訴人當時之負責人白萬春於91年5月11日簽名於兩造不爭執事項3之系爭保留確認單上等情屬實。

 2、上訴人雖又主張：被上訴人簽發系爭保留確認單，即是同意被上訴人選定系爭塔位云云。惟被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並無簽發系爭保留確認單，縱有，上訴人亦未依系爭保留確認單所載「以上位置尚未繳交永久清潔費，本塔僅供暫時保留不得使用」之條件，繳交永久清潔費，不生選定塔位之效力等語。經查：

 (1)系爭保留確認單上之被上訴人當時負責人白萬春之簽名為真正等情，業據證人陳建助於本院證述明確，已如前述，被上訴人否認其有簽發系爭保留確認單，尚無足採。

 (2)依系爭保留確認單記載「以上位置尚未繳交永久清潔費，本塔僅供暫時保留不得使用」等文義（見原審卷十第231頁），堪認被上訴人、喜願公司、黃崇禧當時均明知白萬春簽名於系爭保留確認單之意思，僅是同意該2,382個塔位位置「暫時保留」未來由喜願公司（再讓與黃崇禧或上訴人）使用之可能，並附加喜願公司（或黃崇禧或上訴人）應於相當期限內繳交該2,382個塔位位置之「永久清潔費」作為「永久（非暫時）保留」使用該2,382個塔位之條件。而喜願公司、黃崇禧迄未繳交該2,382個塔位之「永久清潔費」等情，業據證人陳建助於本院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33頁），自難認系爭保留確認單所載「暫時保留」使用該2,382個塔位之權利現仍繼續存在，是上訴人自不得再執系爭保留確認單向被上訴人主張權利。

　㈡被上訴人有無同意喜願公司簽發系爭權狀？

 1、依兩造不爭執事項4至6及證人陳建助於本院證稱：當時因被上訴人、喜願公司各持有系爭寶塔權利40%、60%，乃統一格式共同印製系爭寶塔之永久使用權狀，並由被上訴人、喜願公司及當時管理系爭寶塔之釋常禪具名，具名順序若是喜願公司名義在中間者，即是喜願公司發出之權狀，若是被上訴人名義在中間，則是被上訴人發出之權狀，喜願公司因上訴人執黃崇禧所交付之兩造不爭執事項2、3、4所示文件至喜願公司換發永久使用權狀，始簽立兩造不爭執事項5所示之收據，並換發系爭權狀交付上訴人等語（見本院卷第228、230至232頁），堪認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因黃崇禧無力償還其債務，同意將系爭塔位以每塔位1萬元計算抵償部分債務後，於94年1月18日執兩造不爭執事項2、3、4所示文件，向喜願公司換發系爭權狀等語屬實。

 2、上訴人雖另主張：被上訴人同意聯名共同製發系爭權狀，自應就系爭權狀所載內容負責云云。惟被上訴人辯稱：系爭權狀非由被上訴人所製發，且系爭權狀未載明塔位特定位置，上訴人不得以系爭權狀向被上訴人主張權利等語。經查：

 (1)依兩造不爭執事項6、證人陳建助上揭證述、證人釋常襌於原審證稱：系爭寶塔之權狀是簽名、蓋章以後，再套繪大量印製，因被上訴人是地主、喜願公司是建商、伊是天都金寶塔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始共同具名，但塔位如何過戶、移轉，應有其他相關文字記載，若辦理過戶或轉讓手續符合規定，渠等即會承認，系爭寶塔之各股東有分配塔位位置之分配明細表，各自買賣塔位，互不干涉，並互相承認合法之轉讓等語（見原審卷十二第35至48頁），及系爭權狀記載：「持有人：楊鎮榮」、「所有權人：喜願公司」，並印有「陳建助」、「釋常禪」、「白萬春」之簽名及印文，但僅蓋用「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印文，而無被上訴人公司之印文，亦無系爭寶塔管理委員會之印文等情（原審卷一第37頁至卷十第8頁），堪認被上訴人、喜願公司雖統一格式製發系爭寶塔之權狀，但系爭權狀自外觀上載明「所有權人」為喜願公司，並僅蓋用喜願公司之印文，即可辯識係由喜願公司單獨製發，並由喜願公司單獨移轉其對於系爭寶塔之所有權所衍生之權利，而非由喜願公司與被上訴人共同製發，並移轉其2人共有系爭寶塔所有權所衍生之權利，自應由喜願公司單獨負責。

 (2)又依前揭證人陳建助、釋常襌之證述，及系爭權狀記載「持有人」為上訴人、「所有權人」為喜願公司、「權狀號碼」如附表「永久使用權狀號碼」欄所示、「樓別」為「地宮貳」、「區」為「孝」等，但「方位」、「排」、「列」、「層」等欄位，均為空白，且背面注意事項第5點記載：「持有人應另繳交永久清潔費」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7頁至卷十第8頁），堪認喜願公司製發系爭權狀當時，上訴人並未選定系爭權狀所對應之塔位（因此方位、排、列、層等欄位，均為空白），則上訴人得執系爭權狀主張之權利，自非特定塔位之使用權，充其量僅得向其契約相對人喜願公司請求：於喜願公司就系爭寶塔之所有權範圍內，使用特定塔位之權利（補填上方位、排、列、層等欄位之權利）。至系爭權狀最左側雖印有白萬春、釋常禪之簽名及印文，顯係為格式統一而併列印，至多僅能認為係白萬春、釋常禪同意：喜願公司得於喜願公司就系爭寶塔之所有權範圍內，發給第三人請求喜願公司交付特定塔位權利之系爭權狀而己。並非被上訴人、釋常禪等人有同意系爭權狀之持有人除「請求喜願公司於喜願公司就系爭寶塔之所有權範圍內，交付特定塔位」之權利外，尚得對其2人主張任何權利。又依兩造不爭執事項1至6，上訴人係直接自喜願公司取得系爭權狀，自應明知系爭權狀為喜願公司所製發，並僅能作為其與喜願公司間之債權文件，效力並不及於非屬契約相對人之被上訴人。

 (3)上訴人雖主張證人陳建助、釋常襌亦有證述被上訴人應就系爭權狀所載內容共同負責云云，惟其2人此部分之證述，既與前述系爭權狀所載內容明顯不符，要僅係其2人個人之意見，尚難據此創設上訴人得向被上訴人直接請求之權利。

　㈢上訴人請求確認就系爭塔位對被上訴人有永久使用權，有無理由？

 1、按靈骨塔位使用權，係一方取得使用他方提供之塔位放置靈骨之權利，他方並允為保管靈骨、提供祭祀勞務等服務，兼有租賃、寄託、僱傭之債權性質。就單純塔位使用權（不含靈骨塔所在之建物及土地）交易契約而言，因塔位只是整座靈骨塔之一定空間，該契約之交易標的為塔位之使用權，而非1個物；依系爭塔位永久使用權交易契約，所取得者係請求移轉塔位永久使用權之債權，屬選擇之債，於未具體選擇塔位，並就特定塔位之使用權為移轉之準物權行為（不一定實際進塔或啟用，但須於靈骨塔管理人處為塔位登記或標示，使該塔位使用權釋出之情形，具備使第三人知悉之公示作用）前，難認當然已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32號判決要旨參照）。次按買賣契約僅有債之效力，基於債權相對性之原理，不得以之對抗契約以外之第三人。若基於保護國家社會整體經濟利益或其他公共利益，使債權具有對抗第三人之效力，至少須具備有使第三人知悉該債權關係存在之外觀公示方法，始具正當性。其外觀公示方法，例如顯而易徵之占有使用關係，或依一般慣行之公示方法為之，亦無不可，其判斷標準，應從具體案例所呈現之客觀事實表徵綜合判定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795號判決參照）。若未證明買受塔位時已保留特定位置之塔位，亦未受讓塔位之占有，則僅係使用權移轉之債權債務關係，其所主張取得者，僅為使用權並非所有權，亦無可供第三人知悉該使用關係存在之公示方法，基於債權相對性之原理，援其使用權買賣契約之債權關係，以資對抗取得所有權之人，非有理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945號判決參照）。

 2、上訴人雖主張：伊已實際占有系爭塔位，則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第1項、第825條規定、債權物權化原則下，得依民法第962條規定，向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伊有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云云。惟依上開說明，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為債權性質，復依兩造不爭執事項1、8、9，系爭塔位位於被上訴人所分得之建物所有權範圍內，則上訴人既非直接自被上訴人處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而係向他人取得，上訴人即須已具體選擇系爭塔位之位置，並就系爭塔位之使用權為移轉之準物權行為後，始得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並對抗現有系爭塔位位置之建物所有權之被上訴人。申言之，上訴人與黃崇禧或喜願公司間，就系爭寶塔之塔位交易，僅具債權效力，若欲使該債權具有對抗被上訴人之效力，至少須具備有使被上訴人知悉該債權關係存在之外觀公示方法，始具正當性，上訴人若未證明交易系爭寶塔之塔位時已保留特定系爭塔位之位置，亦未受讓系爭塔位之占有，則於上訴人尚未具體選擇塔位，並就特定塔位之使用權為移轉之準物權行為（不一定實際進塔或啟用，但須於靈骨塔管理人處為塔位登記或標示，使該塔位使用權釋出之情形，具備使第三人知悉之公示作用）前，自難認當然已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經查：

 (1)上訴人並未直接自被上訴人處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

 A、依據兩造不爭執事項1至6所示文書，除「系爭保留確認單」、「系爭權狀」外，均無被上訴人或其人員之簽章，且觀諸該等文件之內容，均屬上訴人、黃崇禧、喜願公司間有關系爭寶塔相關權利之交易文件，僅有債之效力，則上訴人因該等文件所取得者，僅係得向黃崇禧或喜願公司請求選定系爭寶塔塔位，及於選定後，請求移轉該塔位永久使用權之債權而己，基於債權相對性之原理，上訴人不得以該等文書對抗其等間之契約以外之被上訴人。

 B、系爭保留確認單所載「暫時保留」選定塔位之權利業已消滅等情，業如前述，且由喜願公司嗣後製發給上訴人之系爭權狀，並無記載塔位之特定位置，益證系爭保留確認單之「暫時保留」權利，於喜願公司發出系爭權狀當時，已不復存在。又系爭權狀係由喜願公司單獨製發，上訴人僅得向喜願公司請求於喜願公司就系爭寶塔之所有權範圍內，特定塔位之權利（補填上方位、排、列、層等欄位之權利），至被上訴人提供白萬春之簽名及印文供印製系爭寶塔之權狀，僅係為格式統一，並僅有同意上訴人得持系爭權狀「請求喜願公司於喜願公司就系爭寶塔之所有權範圍內，交付特定塔位」而己，亦如前述。是上訴人執系爭保留確認單、系爭權狀向喜願公司以外之被上訴人主張其已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自屬無據。

 (2)上訴人並未具體選擇系爭塔位之位置，亦未就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為移轉之準物權行為，自無從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並對抗現有系爭塔位位置之建物所有權之被上訴人：

 A、上訴人雖又主張：系爭權狀「權狀號碼」欄所載編號，與兩造不爭執事項2至5之換狀憑證所載編號一致，可見系爭權狀所載塔位之位置即為系爭保留確認單所確認之塔位，亦即為附表所示之系爭塔位云云。惟查系爭權狀「權狀號碼」，與兩造不爭事項2至5之換狀憑證編號一致，係因上開文件全係喜願公司所製發之故，無從據此認定系爭權狀所載塔位即為系爭保留確認單所確認之塔位，況倘上訴人已有選定系爭保留確認單所載塔位之位置，則系爭權狀理當會記載「方位」、「排」、「列」、「層」等欄位，並非空白，由此亦可見上訴人之主張，並無可採。

 B、上訴人雖再主張其94年3月間與陳建助、陳貞吟、黃崇禧已就系爭塔位之位置進行點交，並由喜願公司於原審法院97年度執全助字第178號、102年度司執字第105874號強制執行事件中陳報系爭塔位具體位置云云，惟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依一般常情，倘上訴人在系爭權狀發給前，確已完成系爭塔位之點交，系爭權狀理應會將系爭塔位之位置記載於「方位」、「排」、「列」、「層」等欄位，而非空白，倘上訴人在系爭權狀發給後，已完成系爭塔位之點交，則系爭權狀理亦應會補填系爭塔位之位置於「方位」、「排」、「列」、「層」等欄位，而非保持空白，然上開欄位既仍保持空白，自難認上訴人已選定系爭塔位之位置並已完成點交。又被上訴人以喜願公司為債務人，聲請兩造不爭執事項9所示之點交程序，經原審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03年6月23日至系爭寶塔現場履勘之結果為：「地下二樓…孝區203、205、207、209、211、213、215、219排沒塔門，債務人(即喜願公司)稱移轉占有給第三人，176、174、172、170、168、166、164、162、160、158、156、154、150、148、144排沒塔門，債務人稱移轉給第三人占有；144排三列一層有一塔位；136排一列一、二層有塔門；136、134、132、130排沒塔門，債務人稱移轉給第三人占有…」等情，有該履勘筆錄可稽（見原審法院102年度司執字第105874號執行卷第116頁），堪認被上訴人與喜願公司於103年6月23日現場履勘當時，喜願公司雖聲稱系爭塔位其中如附表編號368至1609、1661至1750之塔位，已移轉占有予第三人云云，但依當時該等塔位位置並無設置塔門，尚難將占有移轉予他人之情形觀之，堪認喜願公司所述不實。又喜願公司於上開現場履勘當時，並未提及系爭塔位之其餘編號塔位已移轉占有予第三人，而係其後再以圖說主張其餘編號塔位亦已移轉占有予第三人云云，亦難以其事後之說詞，認定其餘編號塔位確已有移轉占有予第三人。至上訴人雖另主張：上訴人因恐管理單位誤將系爭塔位位置交由他人使用，始僱工將塔位門板拆除，擬待將來出售，再僱工裝回，故僅黃崇禧及上訴人取得之塔位部分沒有塔門云云，反適足以證明上訴人並無向系爭寶塔之管理單位登記系爭塔位之使用權，否則何須擔心管理單位誤交由他人使用？則依點交當時系爭塔位位置之情形，無論是否有裝設塔門，司法事務官、被上訴人或第三人，顯無從自外觀判斷系爭塔位業經喜願公司移轉占有予上訴人。是本件尚難僅憑不願點交之執行債務人喜願公司之片面說詞，遽認系爭塔位之位置已移轉占有予上訴人。

 C、上訴人雖另主張：系爭塔位恆置於管理單位實質管領力下，移轉占有應僅指概念上、抽象之占有選位，一經雙方合意確認即為完成，門板無礙於塔位位置之認定云云。惟系爭權狀既無記載系爭塔位位置，自難認上訴人與喜願公司間已有特定系爭塔位並以合意之方式移轉占有，況其2人若僅以合意方式移轉，亦難認已就特定塔位之使用權為移轉之準物權行為。

 D、況依兩造不爭執事項7至10，堪認喜願公司於發出系爭權狀前後，將其系爭寶塔權利大量轉讓予他人，若加上系爭權狀所載塔位，顯已逾其原來應有部分比例（兩造不爭執事8），且被上訴人事後清查喜願公司已發出之權狀，亦無發現記載系爭塔位位置之系爭權狀（兩造不爭執事項10），可見上訴人並無受讓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

 E、上訴人與喜願公司交易系爭塔位時，既尚未選定特定位置，亦未實際受讓系爭塔位之占有，則其於未具體選擇系爭塔位位置，並就系爭塔位之使用權為移轉之準物權行為（上訴人並無進塔或啟用，或於靈骨塔管理人處為塔位登記或標示，或「繳交系爭塔位之永久清潔費」使被上訴人知悉之公示作用）前，自難認當然已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並可對抗現有系爭塔位位置之建物所有權之被上訴人。

　㈣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容忍上訴人使用系爭塔位，並不得禁止或妨礙上訴人為使用行為，有無理由？

　　上訴人既然並未取得系爭塔位之永久使用權，業如前述，則其進而請求被上訴人應容忍上訴人使用系爭塔位，並不得禁止或妨礙上訴人為使用行為，自屬無據。

五、綜上，上訴人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962條規定，請求確認上訴人就系爭塔位對被上訴人有永久使用權；被上訴人應容忍上訴人使用系爭塔位，並不得禁止或妨礙上訴人為使用行為，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或防禦方法並所提舉證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生影響本院所為上開論斷，自無再予逐一審論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金龍

 

　　　　　　　　　　　　　　　　　　　法　官　洪挺梧

 

　　　　　　　　　　　　　　　　　　　法　官　施盈志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楊雅菱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上訴人提出之永久使用權狀，僅有「樓別」、「區」之記載，其餘「排」、「列」、「層」欄位均屬空白，下列表格中「排」、「列」、「層」之數字，係上訴人之主張）

編號 樓別 區 排 列 層 永久使用權狀號碼 1至216 地宮貳 孝 195 1至24 每列1至9 (94)都字第B0000000至B0000000 217至234 地宮貳 孝 197 1至2 第1列：1至9 第2列：1至9 (94)都字第B0000000至B0000000 235至367 地宮貳 孝 201 7至21 第7列：3至9 第8至21列：1至9 (94)都字第B0000000至B0000000 368至556 地宮貳 孝 203 1至21 每列1至9 (94)都字第 B0000000至B0000000 557至772 地宮貳 孝 205 1至24 每列1至9 (94)都字第 B0000000至B0000000 773至988 地宮貳 孝 207 1至24 每列1至9 (94)都字第 B0000000至B0000000 989至1204 地宮貳 孝 211 1至24 每列1至9 (94)都字第 B0000000至B0000000 1205至1420 地宮貳 孝 213 1至24 每列1至9 (94)都字第 B0000000至B0000000 1421至1609 地宮貳 孝 215 1至21 每列1至9 (94)都字第 B0000000至B0000000 1610至1660 地宮貳 孝 217 1至6 第1至5列：1至9 第6列：1至6 (94)都字第 B0000000至B0000000 1661至1750 地宮貳 孝 219 1至10 每列1至9 (94)都字第 B0000000至B0000000 









